$A Y B e 2k
114# & £37F % 32045L

Wt ZER €Y 1R

AR IR F AR PALE R R R GRBT RAH (1148
BEFFH20195) 0 AHiddeT

28
by
k>
She
=
e
%
:'f"v' M+
= 3
g) \
_H7.
=
~
=
=1
P
WE
e
I
She
|
e

fﬁz.nzgiji% » AN FII2#127 18p % P 0 g ¥
PRRA-RFEMD - #Hp R EE (FPINGB) 2
%E?ﬁé~ﬁ%%ﬁik’#ﬁA%uéiﬂﬁﬁﬁ%ﬁ
> b Boo Al 93z ¢ P
Ak A2 2 (s w13
E1219p 5@ 7 EAFY pEEE 0 000-000000000000%5%
(Tﬁﬁé%%-)~ﬁﬂwﬁlg%ﬂé'fW@ L4 e
P#rE 5L 0 000-000000000000005HE = (7 FF; 40k = ) » %

%— 7



I RR 2 Y PRSP 0 h P B P RY LR K-
RP O BREES L B RS2 BB B &
;%133’_14,% ,JaAIF?.FF KBB4 s g2 1 B

T H B BB R e AT s B2 PR
Bk o d AETH BB A RN A TR > N A AT 3E
#2322 A11~A08~A02-~-A04-~-A03-A
05~A07T~A06-~A10~A09-~A18-A1
2~A13~A14~A15~~A16~A17TF%zvj5
RHEZIEPT R @ fﬁ#ﬁfv A EAT (AR 277 R
Pt iror ) o Ml A AT H B RS B RAE- T UE
i N PERITH P R TR 2 B o
*5%A11~A08~A04~-~A03-~A0H~A07~
AO6~A1T0~A09-A18~A12~A13 A1
4~A16%Fd 4P FsTERRED A L LHL &
CHRZFWRET D AAT o

m d

Iy it

AE T FID9E FIsE R T DAL ek 2 A g 2] 2

3 z\aﬁ; ML féf&*ﬁ RELFH A EEIER, R

i % 159i% 2. 54 ISP ESES N EIRGES . R
R e 97159 212 %1595z 42 Rz > aEFE A

"s?%‘:dﬁ@ PRiFREy 2RFHNETFRES T 6 M

TP TR A TELER O FEA AR

FREA B RD AR oF R RIS 1R B R E
P2 W0 @ AT ERRR S BB P R RE ARG G P
2R o BAT AT R B augk A ek 2 A K] ek 2]
o AL LA EAATY (THALIY) ~HELTHERT
AP (THRAFP S HALQEERE2Y) BT
WARERAAPEISA TR LG R (L AR FIT2
E)’%%%ﬁﬁ@ﬁ%?ﬁ@ﬁ%f%%’%ﬁﬁézg
2P P A MR 0 SRS N TR R



A F iR H1590E2 5% 195 R e BTG %
Ppiv 4 o I RBAATI R 2 R AR FRE T
25 M ¥ BEREN BRI ERAERL Ol &
FE TALR B r 1081k 2. 42 F w 2§ >
REL AN
S RAPHEER TR LERE T
(CRUIRA 1 O BBk G -9 4R 5~ JIAUE S 2 H 48 £ @
+  BRBIAIEFHL EREIEZAZTEF (LAY
F1IT2F ) » &0 B PR dsopd ~ Fimeg 2 e
FoRHE T AREES L0 BY PR E R AT e ¢
S A RGTHDEF (L AREFI67TI168F ) - &
TLA19112#127 18p % %P » & ? # 5P % F 35— 4
FR® o BEaRAEE (ZPINB) 23 EF80 &4
P2 A gAMLY P R R T
T fPA ] 9 fe 4 ¢ B e G
TREAZ 2% TR3ELY 19 27 B
FHTY pY SRS ~N]13E 17 29P w it E AT 7%
F54UE 2 o X o RN B S PEE2p 0 AP R B PR
¢ SR AT O BTS2 REt 2 BRBR
LN ERFE2 A A T v BB SR
o AR ITHCBR, R 2 P RIER 0 AT B
%
4
P

AN
aul
=\
S
Y
—
.
‘\1»‘\/
-,
M-
»

4

T PR 0 TR A TR R E D SN 0 e M A AT R
LR BT RE RS Rdp T A W AR
SRR s 3 0 R 2 dont A ) o Rl A T B
M ARA-FZEIEF > s RL240TI LR (LA E 5]
T2F) e A A1 1 ~A08~A04 A0
3A0S5~A07T-~A06-~A10~A09~~A18~
A12-A13A14 -A106EQFEERLE ~FL TR
TAAOZ2 ALD AL THEIFFELFEFARAPE
(A1 %5H)%53255-65267~81284-~1252128~135%1
37 ~ 1492 151 ~ 1592 161 ~ 1912 196 ~ 2293 230 ~ 241 % 24

b
i
mj



325932 263F ~ #HE(D)%3326-37241 6332647727
9~95298~1132114F ) » T 54T A k- T4 ~ 43
4A03§F%p‘f (P\:TI‘”K%QT'I%‘F ki B e b4 2
~ FEF J}”{f‘—]—ﬁ'b.
ﬁg%%@ﬁ}$‘” ZRERETN
B 5~ R 4L B A %%>~¢TAA02$%?%
o

A

%“'
\\33
w

&
Mﬂv
™
&
o
ED
]

(P FeIRE G R F v ohidd B R e st ~ Lo 7 &%
BFica R jFcim i TR BTt S LR E T RN A R
@@*“fsﬁ_ﬂgﬁ !%ﬁﬁl*}ﬁ’}#%]‘fﬁﬁf "CHkFE} ‘ﬁ?&'&AO
AAFF A (P FLRETF 5 PR B R B R 8 R
PR E R A Bﬁwa\ﬂ:v*_&u\:':“r;w- FHE AR E T [
Rt d X R R PEPNE - e EEE R RE
REEL L FZFER -2 AAQ4 87 FRS A B2 H
R R) 2 FAAQDIEFTH (P N EFE FIF
.5,%?;\;@% RNetrd ~ 270 3 FpERLE R A BALT R AT
XITEHE S LT AR R IR FREPE )
”*’%&AO6§F’QP+ (P FeREFo g F ovshired & R e &
LoATHT ERE S - ARG PRI LI ﬁﬁ%‘
RN S R ITE ””Wﬁ‘ﬁ'ﬁ%% R
@\ﬁ%&A06L¥J%@¢ﬁ 2 LINE:E 3t g #4935
ﬁré@ BB TAPPRE ~ 51 G R FREL L /R
B IE) 4ﬁ4A07$$P#(wﬁ€§ﬂ%Fﬁ%$@
Ewﬁcfcrz CATHE FORE RGN J»/»a\ F‘]i’&ﬂﬁb’%%ﬁ—lé’r
Fotk Z A AFET PR XL
AQ83k=% pi(Wﬂmgﬂ%F %ﬁ@%ﬁfﬁﬁ~%?
A B J}{P‘—]—ﬁw». e RAS I 4 - S L 1 ,55,&75 1§§ng‘\
ﬁ@%}a.ﬁ\ﬁﬁﬂﬁﬂﬁmﬁ~r%*ﬂﬁw%%i
I /BB E S EREERISFZIAR S ZLFLAAQ8YE
GFTHEBES AR HEEER  mBRTEOER) - £
%4AO9$ TR (PN FefnE e F v i B Rk &
AT FERL s R R F RN TR ILIE SRR A

\

)‘1

‘W
rnw
=
m
N—
T
1\,
N
>~



FETPARSA28 - R EEPE  ERPRENY
WA RE 274 AQ9 Ry %@I%\ﬁF’*\ﬁ“ 5
B~k B R gAY FEABREHE LB ) £ ERF
%%@%%‘ﬁﬁ%m/-)\ﬁ%4A10$%Pﬂ(ﬁ
FIIRE R R IR B e bk AT U ER A L 1B
> B %ﬁf’f{ﬂﬁ’”‘l‘x/«‘z Fotk © AR E T RS E XL
FREPE - FREEIIEFER) 2 ALLHE
#(WH“KK%FJ%QE%@&&%‘%@ﬁﬁﬁﬁ'
u/,,\;;,wlw,»\ T EHE ¢ AR T e A
2R R LR EEPE - SRS EEHp B FE Y
K7l ~ iR iFenr FspaR s ) ~ 237 4LA 1
QAREFHR (P radv B R Firgii b e &t AT
P E R 2 B0 R R Rl AL Itk ¢ AR E T
Bald X Bk EEPE - RSP SR
PREFIEIPmEA A FAA] 2875 E B B B2 Face
book # LINEZ 3t #c 48 435 & 48 B ~ & 54k FAPPE B))
L AAT SFFFTAH (P AR E sy F Irhid B AL s
o~ m RO E R R raa%')»/»\/fvaa%)’l/k”"’#»/- E Stk i
WETRARSL S R IR EEPE ~ ERBEIT B
xé’zﬂwf + A &#‘*‘”B’»ﬂl e ;%‘* C A Al 34
HEBRS AT HF &8 B pRER 5 #
F§]> CEFAALAFEFTH (P\ﬂfc%?fiﬁfﬁt%ﬁgf, ;;;qé;
Medrd ~ B FHERRZ AN - A kL 2ERD AT
ﬁé%,%d“éf"%ﬁf,ﬁﬁfﬁ TR AN I EE- 30 SN
AA]l deiedc B B 2 LINE 30 088 ¥ 38 5 408 B ~
TR HEBER) HITAALTDHETH (P v ErcdF
*%ﬁ%%ﬁxﬁ%~%%ﬁﬁ&a%%iﬁA%§ﬁmw
PTRILIEGE AR E T GRS A RS R P
ﬁﬁ%ﬁ%ﬁ%%iﬁﬁ~%&ﬁ%w¥%@§@>
LA 63325%-?%& (P\ FOINE TR F R Hh R B AR SR
da R ERLR S A AR BRI TR IR S R E

4}* i
Rk
-



2,

THARNME X B eEL XA EEPE
ERPEBPPBIAEFE - F P ERFREY 3 - 2

AA]l 6E:FEs R B B P2 LINEE 20 30 88 4132 & & &
B) AT AATTIRFFTHR (P v Ercd Fivshaa b
MESE S ATH D FRE R ATES b & TR TR ILIT
Pt AR E T RN A R RS EEHEPE AT AA]
Tecrd S R F2 LINEE et S 8 ) ~ £ 37
LA BIEFTH (PR E s F A B e A
PR R ERRERA R E LRI TR IR S R E
G R SRR Y R LU N ¥ 3 RN SR
H -mRHAR - prEELIZFER 274 A1 8
FHEMS R P LINEE nr s e B B) 4 R/
CPRE R TR EEET C EECEAATR £ R 7 E0%
Ak 3 s R AP RREA RS RAATHR 2R
ik s 7 4UE S A ATHR B P A A A2
#1279 18P Frais e 3 % 1120779913050 30 F#roig L & = &
RLEFwZ2 P FALE 2P RREFTH £ P sl
SEA? 25P FrEEE F % 1130725099050 & F#rrig L £ 2 &
RLFRA P FALEETHE AR P28 1 %
AT EAEELEE AL LT EHE (L E-)%453 46
572 59~61~63~69271~T70277~79~85287~89~91x
123 ~ 1292131 ~ 133 ~ 1392 141 ~ 1433 147 ~ 1532 155 ~ 15
7~1632 167 ~ 169 ~ 1712 189 ~ 1972 199 ~ 201 ~ 203 ~ 22
7~209 2153 217~ 2192 225 ~ 2313 233 ~ 2353 237 ~ 23
9 ~ 2453 247 ~ 249 ~ 251 ~ 2533 255 ~ 257 ~ 265 % 267 ~ 27
1~273~275%3321 ~323F ~ 8 ¥(D)%T729~11~13%215+1
7235~433245~49-~51261 ~65267~69~71273~75~8
1 ~83~8x287~89~91~93~992101 ~104x108 ~111~1
152117 ~121 ~ 1232137 ~139 ~ 1412 147 ~ 1492 157 ~ 159
2163~166%2177~179%2183~233F ) » A ma % F > p
Hina o

g



2AT QAT FERE B £RBHEY PHES - TR
ﬁiﬁﬁ@%’@%ﬁ%&ﬁ%é£ﬁ,gwagvg
* e &ﬁﬁbﬁﬁiv‘ 'ﬂ—g:lwg B o g
Sr YR FE2ZE - HAFEG AZP R AK
e F R RAR - R
B~ fodis AR S TRz A 2
Ao BV IES B AR ~ HoRte 2 TR
HORARIL B A RS KFTEFEL oL F N ERBPRERK
%5’&&%%4BA~&§@?ﬂMP$Wﬁ’ ¢‘;
?%&M’E«wﬁ&ﬂﬁﬂﬂ»aa Be 4T 5 A
Wi niRT FRAR - # R ELE£?$’$%%
&aﬁ%\m%apnm?%mﬁiwA%@é%ﬁAnﬁﬁ-
ZFRT o EL SRR ERT FRE Y 2 ARG
IHEERPEIES Y w3 AR ET WS REE ST
M AARE Rl PRI EREA TR -
BT L5 RE ARIBE S T Bk R E AT IR

A\-

(& 2}
4.;.

)g,\
—\‘ @‘

’-”’;{,}tlg&%?%;‘gﬁg’]&’ﬁl ik‘j‘;’{/‘i\“g?%#%@ ’EE:F'\A

é@iH%A%?iﬁgﬁ@’ﬁﬁﬂ%ﬁ%mfﬁgﬁw

ﬁ%v?#ifwA,ﬁM§»?@w&%?§Mﬁﬂ%

WA BAZGHRER A BES AEFL /I EEFE
o £ 1Y

ARG A A R B A ARBHEES TIRT AR
NEIEZREWA O B IRIFTHBP S ERE R > 2 —
Aigh ARRRR R R A0 ] > ¥ s MBS E
#a%’%L#ﬁﬁiAﬁﬁgﬁ;ﬁwaaﬁgﬁﬁﬁ@
SRR IEHB S RE R I ER Y R FRERL A
AR L2305 At o defT 5 A HE T 2 & RS HETE
P P IR AR RIFLIFHB BRI R 2T
AP o EF -l aEFed o BERITFLZAREE
LES g LML SR E L A B Jeir e
M2 A c AA 1 9 EFPFE L R ¥
AR - BBREL S L R EEFI TSR IR

NN

CASS



B R gk #E&(iiﬁéiﬂﬁﬁ)’fé&ﬁ\i
is A%ﬁjﬁﬁﬁ,‘ﬁﬁéﬁg’x%& % 7E T iF ,gwﬁgﬁﬁr}a iz 3
2 s (AARE 5268F ) iiA1934% $@
e 7@%@%#@4@%’@W TRV LI A S R
A1 9#-? 4R 2 ~ J54TR 2 548 $@4\@ﬁ:iﬁ%

ﬂ??%?‘ﬁ%7?~"ﬁﬁﬁﬁ ”u%%%iﬁﬁ
A’%%ﬂwﬁm ﬁ@%réﬂ#f ﬁ*ﬁ"mﬁ

ﬁ%&%?%géii%?f L
Tk mAEF BALAHAI G
HPpA R FIes g2 F R R
(S A19wﬁw%@F%%
Pre Al 9rEH w{.@?ﬁé%ﬁo
= B
(=) 2
172 v
PlEE2iEs1ERL TRIBEETR{LF R Aam
~ A

4
-

G
a8 ( SUE-N o) 3 LY
éﬂi’ﬁ“@V°#%%Lﬂj1@%@4’ﬂﬁ?%i
wE R T B 2 AT TR R A e E 2
R PRV EHMBEARRBATEZ KRR O UATEZ
Fr A BE EAE R RH R 2 8% o 230
T4 BIRALE FRORDBE AL > AN BIERE
2 ER 0 RS R A IR AR AN S RAE ¥ BRI
E%l"]?é’“sifﬁl‘é?}%ﬂﬂ)%@)%ﬂln\i— ﬁi%ﬁl_g. ‘_,I«'\i_



F_B 2 71§4rpi= * 7 Lbﬁ&i’#7$a]§] X ok ¥
11372 31p B oF > B0 w402 %1415 %
0 T2 B @R AR R e R AT A7

|y > AR ET BT 2 BE2 A FRUN AR
Frlge o Bz 2R 7 lEF Ragt 2R -
£ oM p 9 R R 112#67 149 B & 5 & ]
2 F16E SR TPH2iE2 % A ANFH Ao

;')E"'ﬂﬁ~”"J » 112#67 14p 22 {8 ~ 11372 31p B 1
?}316&%321?5]']#&3;: M5 w4,, 2 % s é‘;;{ﬁ; =

g

/w.

N
>
>

o

\'\'—N\

=

%’:”

>y

‘_I_‘

‘\'\T\

‘ ?E C
. ﬁ}
-
&
Q

=

W

=\

\_\'H\

(“

iz

T

F_&

=

e —‘,5 ’Jar’ﬁ S BT R IRATIE
CRIER A o BB BRI EEET AR A
e Al

f
0 @JI ﬁéiﬁﬂﬁ%ii “ﬁ e i %’:2’%%%&%54%35:&

f
H o I ENT GRS HE00F AT E, o B
RI# 72 Pa/z%?IQﬁ;’ailiE TR r”ﬁ P2 % 208 & AT

» JadE 1L 10E '/‘fj% o] o H LR~

TR
07‘15":~‘7'4.E":7E%;}‘72 E%)ﬁ"’?
4 3

T‘\glj lf“‘;u—'ﬂk af{‘@ﬁgl}
INETE 4£1wﬁ%omamu ﬁfJ’”ﬂW@

%Hﬂéiaa N AR
Bo ATt o X A2 E30ER27E GREERA 2L
RZRE o EDEREM > BRI R RELIFERNE L
B RATEE B 0 B 2 AR GG Y
MF NHET ’%?iéi/?@ﬁ?ﬂﬂ%]}ﬂﬂ']?

2
P L
BiE LT i D B2 RGP A 19 0 A 520k



FIEAERT > pRRE* B x&F 412 F14iF5 1781

BrwmEKPAIE F16ESIERT T A2 R4
£ *
A

Lo BRI BAFEL B 0 h R 7 A
ngAvgiuﬁgzgwwtaaé;J,1mﬂ7n3191 (5 %

1 AN ;

FiE L 2 Febge s GETER BT R R RuE o A F]
M?i&’ﬁ*ﬁF?UﬁJ’*%ﬁﬁ?*rﬁaféﬁ
W (BB ERIZ2ER - F EmﬁbLL%éﬁﬂﬂ ;A
A S EFEP R AR R 7 2 GArfMl R
et 4 o wEF e > @by Pmlza o X GREFHiE F 2

ER2E A S EF (T A 0 P ENRIER B S ER
EF TR TE SR PR F2ZMIE YRR F SR
DA EF 2 H R R ER L PR MG (F

BRMAMG) -

aiw$@@ B+t 2 BEER AR

HST AR » 2038 > R P2 £ BREP L 4> &)

P EKEZCHAMERR A £ ¥rEk o & 7 A E D

AN EF IR r@ 2 RR 3w B AT (T i

FEHARAG e AARA EF 2R oA 0 (TE AR

£ ARG FEFEBE I REFL > TR
f

%
PR ) o PR4rfT 5 A B IUBTR S T a0 pxj{)‘;ﬁiﬂﬁ;ﬁ;
LB Y R A RATIE T A A BT £ 6 U
WR FIE T RS2k MANEB L PRARE S B

§‘»



>

Y %TE”JJ" FEE4iEFIRZ - gk (3/2108% A
s b FERIIESL L g $B) c5h 0 Al 9H WM
ﬁ@é\gﬁ@riﬁﬁ%~@%ﬁ%%%iﬁ%%@*ﬁ
ERE AL ST 'Tiﬂ/fb@éf’fé A 4
BEMALT QG FHFHPFM B PEFZHESREFL
”A19 ﬁ*rﬁﬁ%ﬁﬁ?ﬂ?%ﬁﬂﬁé%%@*ﬁ
ThL R B E o AAEETE £ B
EmubEWiiﬁ' I RS SRES SAR S 8 SR |
mﬁfﬂﬁaﬁ&ﬁ“ﬁﬁé TR e LRI ES e o A
A1 9% % ko) ;%L@ﬁﬁ~@ﬂﬁ%ﬁw
102 % 1455 % 138 2 FT s %“t’ﬂﬂbz¥3m?‘kﬁﬁ£i~
% 3390% % 178 2 I ebiv deBopf B o
AT9rH- FAFPFETHFRS [ o gd om2 E37
T AR FIEEBMHE B RPF - FAARITER
PACEAIEPA N [T RTESEE S > RS E T BiRA2

FOOIEMERE > - EH M BRI B B o
i$951&34A19ﬂﬁﬁiﬁFN%$3ﬁ”pg
B R A2 S 140E % 158 2 J b ﬁg’t,f@;]ﬁf,}i#
AR HZFI6ES IR HAXT 2B I W AR
R REIE N U NN B s SR I A B

IHJ.

[] e
\:

(w
Sl
W
IR
T
H‘
._‘_
3
2
o>
s
K4
it
W
~ 5534

A

%éﬁiﬁﬁfﬁ’g**i%%&hj%@ 2
B

-

B2

2

P B

%*%@*5@*‘@ﬁ§?%ﬁ%%%#$
F‘] —

34
3
:\’?
Ving
T
Y
|
/w
u
T\
A
>~
4
Ny
-
by
>~



¥y

¢

L
%%sgjﬁ%%s %ﬁaiéii%i?ﬁ He B MR R IR TR
26

RF Ao r 2 AR T  pIAEICEE gL s X
i’I%F%7$§L”§ﬁ L TR :
B L 24 A3 ARe (70 R E A TR 2 R4
%"‘Aé*é’%ﬁ%’ B 7 i’ (A1 9p iRy
3 B FFE R GA AR ES
\FF‘E%&ML_;?P}?JY7E<EL$F%%§};26
9% ) » Fpr k2

A
"N

W24 R f*#ﬁﬂ AP EEEP (LA %268F )
GEM AL 2AFE L G FEY 0 p AT
%Rk\i&ﬂ?r&%@o
ME2A T EE O AREBFFIE F18IEF 17 3 ML s 2 M
FREMAFEZ R T EA3ETI3p B F > T
F| 22 %200 E 138 0 PR A8 2P W (7 0 H_RT)E % 2%
FLOERT 0 pBE T P H|FID (2 RE A AE F2D0F
FIBA T X BB eRBP 2 520ESIART: T
2 %1908 ~ %2082 % » ez M MA I E
B R 7 A BE > gz | B2 pm
%fr%ﬁd R AR ERFEAGE
JEJ 2B MP A FJIE FI2LE
M g;zMu;n EIDIR G o> A F I8 H 3
FertBE | »TRATITHFLIBLEG ri%*aé'%u ﬁ n‘z\
Ao 2 2R A S ﬂg'k%J~wm¢E*i}iﬁ
B AL A ﬁﬁ#%’ﬁﬁﬁﬁ%m ﬁri
L) 2EBRT 97 RIG D EAR ‘
J?*EJKLE?A’II°
HET o B EAE R $2990E % 138 0 0 B A4

£ 3 ® 115 & 2 0

b
+
I
m



Ih]:i fg’; L XN BE
M AFBEMERAEZER o
o7 PR A ) A Rt e st ¥ 1520
Aot E IR d ; H oK 4k
PR ARt d
pATiE L BRI o

A NPT A 4o PRAE > g 12

BRE 5

ik

wABREN P HEE R TR
o B R R RS 120
FEAZAEFEA) T

A i o L
Z_p A=y o

/I; /;;_" \
EAL AL S RIS REARE G E AR > FIR TR
TEE2 B o R AT R A R A T TR

Bl | T A B AR A LI | BiME S
(XE) (F74 %

1 Al1 |»#FsF8cE®= i wLINE| 113#37 1P 659 ~ v OALHE
(2 ) | HEmEA]l ] x| 9pF284sF
i m R RIRTIRME 113230 12p 1| 28§ ~
FoORAL 18 1pE58 4 25

T 4 R AL © 113#37 12p9 5§~ |§54&
PE23 4 3F
113237 12p 9 oF ~
PE2D A 3F

2 AQO8 |#3#3¥8cf B = F ~LINE(113#2" 29p 9| 50F =~ P AR 2

i
=+
I
m



(\ER)

(#2) |EAHHWMEBPFAQS > &| UL F
Fo TR ARTEM 113230 11p9] 1504 ~ | §5400& ©
%0 RAQ 8K Q1 A 2
M i;K;}F,:r B 2 o
3 | AO2 |?#Esvsc s M=+ F MLINE| 113&37 1p 50§ & | ¢ 4aiE =
AAFHBEAQ2 - H| 10p245 3
o v e AT RME 113230 119 1] 100§ =
FoORAQ 2 EF 0pE3A 2F
7 A A 113237 14p 1| 10¥ =
0F 36 4 37
4 | AQ4 |##EsrsEmM+ R 2LINE| 113#37 6p 08 =~ | ¢ e
(#2) |EgWMmEAQ4 > | 8mbAF
AR SR N o L
FoORAQ4 T 113237 12p9] 408 ~
%4 T AT o 194 3
5 | AO3 |?#Esvsc s @M+ F LINE| 113£37 6P 08 =~ | ¢ Uk
(#4) |[EAEMHEAQI > & 13p404 3%
T T S — —
£37 A
A QS e, |1BEST LRI 30
S 3534 3F
M iZQJ}lFTF B 2 o
6 | AOS |*#svscfh ®M+ R 2LINE| 113#37 T 60F ~ | ¢ 4k =
(#&4) [LAFHMIHFEAQD > ¥| 1433437
AR SR P N LR T
#FoRAQD R
@ % dg T A
T | AOT7 |2 #svscgs @M= F “LINE| 113£37 8p 2/F ~ | ¢ 4E S
(#4) [TABMHEAQT & 9pFd643F
B TRE BT —
FoRAQ Trergpp o |00 0 BT SRS
@ ik A OFF160 3
8 | AOG6 |##sv&F B~ f MLINE| 113#37 8# 884 ~ | 4K F
(4 ) [ERFEHBFAQ6 > &| 13519437
o mRe RRTRME 13230 14p9] 1885 ~
;3\:’: » &RA O 6 f?‘f";’\%;ﬁ‘ ’ %155\;\#
M iE;}F,:r B 2 o
9 | A10Q |[##E:rscpm2f LINE|113237 11p 9| 458 =~ | 5542k =
(#2) |EgmEA1 Q0 | pFlosF
AR SR I N L

$+ma




(\ER)

#FooRAL QM4 (113832 12P 9] 308 =~
B kg AR o pE3LA 3
113#37 13p1| 30% ~
0P84 3+
10 | AO9 |#:srsc# @M= f LINE[113£37 11p 1| 75§~ |+ 4k~
(#4) |EafHmHmEAQ9 » & 0pF334 37
o VERMERFTESE
F A0 Qg [113F37 ORTE 208U
M %4 T AT o 3
11| A18 |#3#sFs &M F LINE|[113#32 119 1| 1208 ~ | §j42i& =
(F2) |[CRFMBEALS > & 3W4
T S L
o RAL R sET
EF S 113#37 18p1| 36% ~
2PFLTA 3F
12 | A12 |[#2#5¥8cE®f 2LINE|113#37 13p 9| 405~ | ¢ #Uk~
(Fed) [CRFWBEAL 2 & Pl
BV RBARFTEME
FoORAL 2ETHE
M a’z‘&#ﬁﬁ S dT o
13 | A13 |[##Esvsc @ B ~LINE[113#32 13p1| 608 = ¢ LR
(#3) [LAHMMEA] 3 & 1230
T C L
#FoORAL IR HE
M fkdn T AR
14 | Al4 |[##5e58®ma F LINE|113237 13p 1| 35§~ | @ &U&s ™
(#e2) |LRHMHBPAL L | 03905
vl R EEp g
WoORAL A e
% 4 T AT o
15| A15 |##ses @ ~LINE|113#37 14p 9| 208 ~ | ¢ 4L&~
ARFWAHFALS > &) P64
T S L
FooRAL DR
%4 T AT o
16 | A16 |35 pmMaf LINE|113237 14p 1| 50§~ | ¢ &+
(#2) [LAFHUHHEALE > & 158437
AR S NN LSS

Ci )




(\ER)

FoRAL 6K EE

m I/K#FIT} E/_El%\" o

17

Al

# T B f U LINE
EMHEEA LT o
AR AT B AR
woORAL T 85
@ % dg T A

113#3715p 9
PFG A 2F

2008 ~

¢ AR &

b
+
>k
>my





.he-table {
  position: relative;
  width: 100%;
  table-layout: fixed;
  border-collapse: collapse;
  
}

.he-td {
  position: relative;
  min-height: 30px;
  line-height: 150%;
  vertical-align: top;
  padding: 3px 6px 3px 6px;
  border: 1px solid black;
  word-wrap: break-word;
  overflow: hidden;
}

.pen-record {
  display: flex;
  flex-direction: row;
}

.pen-record-an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que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text {
  flex: 1;
  outline-color: #AAAAAA;
}

.he-h1 {
  text-align: center;
  font-size: 28px;
  line-height: 200%;
}

.he-h2 {
  line-height: 150%;
}

.he-h3 {
/*  font-weight: bold;
  line-height: 200%;*/
  /*padding-left: 96px;*/
}

/*.he-button {
  position: relative;
  display: inline-block;
  cursor: pointer;
  padding: 0 4px;
  margin: 0 2px;
  background: linear-gradient(#ffffff,#E0E1E2);
  border-radius: 3px;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15) inset;
  -webkit-user-select: none !important;
  transition: opacity .1s ease,background-color .1s ease,color .1s ease,box-shadow .1s ease,background .1s ease;
}

.he-button:hover {
  background: #FFF;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35) inset, 0 0 0 0 rgba(34,36,38,.15) inset;
}*/

.ui-resizable-helper {
    border: 2px dotted #888888;
    background-color: #888888;
    opacity: .3;
}

.thin-scrollbar::-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0px;
    width: 10px;
}

::-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5px;
    width: 15px;
}

::-webkit-scrollbar-thumb {
    border-radius: 5px;
    box-shadow: inset 0 0 6px rgba(0,0,0,0.6); 
    background-color: #DDDDDD;
}

/*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table {
    white-space: inherit;
    line-height: inherit;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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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臺中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4年度金訴字第3204號
公  訴  人  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東安顧問有限公司


兼  代表人  卓艷岑






上列被告因違反洗錢防制法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4年度偵字第2019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Ａ１９幫助犯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十四條第一項之洗錢罪，處有期徒刑壹年，併科罰金新臺幣拾萬元，罰金如易服勞役，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東安顧問有限公司因其代表人執行業務幫助犯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十四條第一項之洗錢罪，科罰金新臺幣拾萬元。
　　犯罪事實
一、Ａ１９為東安顧問有限公司（下稱東安公司）代表人。Ａ１９能預見將個人或公司金融帳戶資料提供給他人使用，可能幫助他人實施詐欺取財犯罪，而用以隱匿、掩飾犯罪所得之來源及去向，致被詐騙人及警方難以追查，竟仍以縱若有人持之以犯罪亦不違反其本意，而基於幫助詐欺取財、幫助洗錢之不確定故意，先於民國112年12月18日前某日，在臺中市烏日區某統一超商門市，將其自然人憑證（含PIN碼）交予真實姓名、年籍不詳之人，供該人持以向臺中市政府辦理東安公司「改推董事」登記等事項。嗣Ａ１９於收受臺中市政府准予變更其為東安公司董事代表人之公文後，即於113年1月19日向台中商業銀行申辦帳號：000-000000000000號帳戶（下稱中銀帳戶）、於113年1月29日向彰化商業銀行申辦帳號：000-00000000000000號帳戶（下稱彰銀帳戶），並分別於前開帳戶申辦後2日，在臺中市烏日區中山路某統一超商，將前開帳戶之存摺、提款卡及密碼交予真實姓名、年籍不詳之人，容任他人作為詐欺取財、洗錢之工具。嗣該人即與其所屬詐欺集團成員間共同基於詐欺取財、洗錢之犯意聯絡，由不詳詐欺集團成員於附表所示時間，以附表所示詐欺方式，向Ａ１１、Ａ０８、Ａ０２、Ａ０４、Ａ０３、Ａ０５、Ａ０７、Ａ０６、Ａ１０、Ａ０９、Ａ１８、Ａ１２、Ａ１３、Ａ１４、Ａ１５、Ａ１６、Ａ１７實施詐術，致其等陷於錯誤，而依指示分別匯款（匯款時間、金額、帳戶均如附表所示），旋遭不詳詐欺集團成員提領一空，以掩飾、隱匿詐欺犯罪所得之去向。　　
二、案經Ａ１１、Ａ０８、Ａ０４、Ａ０３、Ａ０５、Ａ０７、Ａ０６、Ａ１０、Ａ０９、Ａ１８、Ａ１２、Ａ１３、Ａ１４、Ａ１６訴由臺中市政府警察局烏日分局報告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
一、證據能力
　　刑事訴訟法第159條第1項規定：「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言詞或書面陳述，除法律有規定者外，不得作為證據」；同法第159條之5規定：「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雖不符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1至第159條之4之規定，而經當事人於審判程序同意作為證據，法院審酌該言詞陳述或書面陳述作成時之情況，認為適當，亦得為證據，當事人、代理人或辯護人於法院調查證據時，知有同法第159條第1項不得為證據之情形，而未於言詞辯論終結前聲明異議者，視為有前項之同意」。查本判決所引用各該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被告兼代表人Ａ１９（下稱Ａ１９）、被告東安顧問有限公司（下稱東安公司，與Ａ１９合稱被告2人）、檢察官於本院準備程序時均表示同意有證據能力（見本院卷第172頁），本院審酌前開證據資料製作時之情況，尚無違法不當及證明力明顯過低之瑕疵，認為以之作為證據應屬適當，依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5第1項規定，認前開證據資料均有證據能力。至於本判決所引用之非供述證據，與本案待證事實均有關連性，且無證據證明係實施刑事訴訟程序之公務員違背法定程序所取得，依刑事訴訟法第158條之4之反面解釋，自有證據能力。
二、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及理由
　㈠訊據Ａ１９固坦承有將中銀帳戶、彰銀帳戶之存摺、金融卡、密碼交付予真實姓名、年籍不詳之人之事實（見本院卷第172頁），然矢口否認有何幫助詐欺取財、幫助洗錢之犯行，辯稱：我提供帳戶是為了要申辦企業貸款，我不知道對方是做詐騙的等語（見本院卷第167至168頁）。經查：
　⒈Ａ１９於112年12月18日前某日，在臺中市烏日區某統一超商門市，將其自然人憑證（含PIN碼）交予真實姓名、年籍不詳之人，供該人持以向臺中市政府辦理東安公司「改推董事」登記等事項，嗣Ａ１９於收受臺中市政府准予變更其為東安公司董事代表人之公文後，即於113年1月19日向台中商業銀行申辦中銀帳戶、於113年1月29日向彰化商業銀行申辦彰銀帳戶，並分別於前開帳戶申辦後2日，在臺中市烏日區中山路某統一超商，將前開帳戶之存摺、提款卡及密碼交予真實姓名、年籍不詳之人，嗣該人即與其所屬詐欺集團成員間共同基於詐欺取財、洗錢之犯意聯絡，由不詳詐欺集團成員於附表所示時間，以附表所示詐欺方式，向附表所示告訴人、被害人實施詐術，致其等陷於錯誤，而依指示分別匯款（匯款時間、金額、帳戶均如附表所示），旋遭不詳詐欺集團成員提領一空等事實，為被告2人所不爭執（見本院卷第172頁），核與證人即告訴人Ａ１１、Ａ０８、Ａ０４、Ａ０３、Ａ０５、Ａ０７、Ａ０６、Ａ１０、Ａ０９、Ａ１８、Ａ１２、Ａ１３、Ａ１４、Ａ１６於警詢時證述、證人即被害人Ａ０２、Ａ１５、Ａ１７於警詢時證述之情節大致相符（見偵卷㈠第53至55、65至67、81至84、125至128、135至137、149至151、159至161、191至196、229至230、241至243、259至263頁、偵卷㈡第3至6、37至41、63至64、77至79、95至98、113至114頁），並有被害人轉帳一覽表、告訴人Ａ０３報案資料（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線紀錄表2份、桃園市政府警察局蘆竹分局南崁派出所受理詐騙帳戶通報警示簡便格式表、受處理案件證明單、臺中銀行無摺存款憑條、元大銀行國內匯款申請書）、被害人Ａ０２報案資料（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線紀錄表、臺南市政府警察局歸仁分局歸仁派出所受理詐騙帳戶通報警示簡便格式表、受處理案件證明單、金融機構聯防機制通報單）、告訴人Ａ０４報案資料（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線紀錄表、南投縣政府警察局草屯分局中正派出所受理詐騙帳戶通報警示簡便格式表、受處理案件證明單、金融機構聯防機制通報單、網路轉帳交易畫面截圖、告訴人Ａ０４與詐欺集團成員間之對話紀錄截圖）、告訴人Ａ０５報案資料（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線紀錄表、臺中市政府警察局豐原分局社口派出所受理詐騙帳戶通報警示簡便格式表、受處理案件證明單）、告訴人Ａ０６報案資料（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線紀錄表、新竹市警察局第一分局西門派出所受理詐騙帳戶通報警示簡便格式表、受處理案件證明單、網路轉帳交易畫面截圖、告訴人Ａ０６與詐欺集團成員間之LINE通訊軟體對話紀錄截圖、虛假投資APP截圖、台北富邦銀行匯款委託書/取款憑條）、告訴人Ａ０７報案資料（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線紀錄表、新北市政府警察局淡水分局竹圍派出所受理詐騙帳戶通報警示簡便格式表、受處理案件證明單）、告訴人Ａ０８報案資料（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線紀錄表、新北市政府警察局海山分局新海派出所受理詐騙帳戶通報警示簡便格式表2紙、受處理案件證明單、台北富邦銀行匯款委託書/取款憑條、網路轉帳交易畫面截圖、告訴人Ａ０８與詐欺集團成員間之對話紀錄截圖、虛假投資合約截圖）、告訴人Ａ０９報案資料（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線紀錄表、新北市政府警察局汐止分局長安派出所受理詐騙帳戶通報警示簡便格式表2紙、受處理案件證明單、金融機構聯防機制通報單、告訴人Ａ０９與詐欺集團成員間之對話紀錄截圖、汐止區農會匯款申請書兼取款憑條、臺灣中小企業銀行匯款申請書、存摺封面影本）、告訴人Ａ１０報案資料（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線紀錄表、新北市政府警察局土城分局金城派出所受理詐騙帳戶通報警示簡便格式表、受處理案件證明單、網路轉帳交易畫面截圖）、告訴人Ａ１１報案資料（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線紀錄表、桃園市政府警察局龜山分局坪頂派出所受理詐騙帳戶通報警示簡便格式表2紙、受處理案件證明單、金融機構聯防機制通報單、永豐銀行匯款單、彰化銀行匯款回條聯翻拍照片）、告訴人Ａ１２報案資料（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線紀錄表、新北市政府警察局土城分局頂埔派出所受理詐騙帳戶通報警示簡便格式表、受處理案件證明單、金融機構聯防機制通報單、永豐銀行交易明細表、告訴人Ａ１２與詐欺集團成員間之Facebook及LINE通訊軟體對話紀錄截圖、虛假投資APP截圖）、告訴人Ａ１３報案資料（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線紀錄表、南投縣政府警察局南投分局南投派出所受理詐騙帳戶通報警示簡便格式表、受處理案件證明單、金融機構聯防機制通報單、臺灣銀行存摺取款暨匯款申請書、告訴人Ａ１３與詐欺集團成員間之對話紀錄截圖、網路轉帳交易畫面截圖）、告訴人Ａ１４報案資料（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線紀錄表、高雄市政府警察局三民第一分局十全路派出所受理詐騙帳戶通報警示簡便格式表、受處理案件證明單、告訴人Ａ１４與詐欺集團成員間之LINE通訊軟體對話紀錄截圖、匯款單據截圖）、被害人Ａ１５報案資料（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線紀錄表、新北市政府警察局土城分局金城派出所受理詐騙帳戶通報警示簡便格式表、受處理案件證明單、金融機構聯防機制通報單、網路轉帳交易畫面截圖）、告訴人Ａ１６報案資料（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線紀錄表、臺南市政府警察局第二分局長樂派出所受理詐騙帳戶通報警示簡便格式表、受理各類案件紀錄表、受處理案件證明單、金融機構聯防機制通報單、板信商業銀行匯款申請書、告訴人Ａ１６與詐欺集團成員間之LINE通訊軟體對話紀錄截圖）、被害人Ａ１７報案資料（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線紀錄表、新北市政府警察局新莊分局昌平派出所受理詐騙帳戶通報警示簡便格式表、受處理案件證明單、被害人Ａ１７與詐欺集團成員間之LINE通訊軟體對話紀錄截圖）、告訴人Ａ１８報案資料（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線紀錄表、臺中市政府警察局豐原分局豐東派出所受理詐騙帳戶通報警示簡便格式表、受處理案件證明單、金融機構聯防機制通報單、匯款單截圖、網路轉帳交易畫面截圖、告訴人Ａ１８與詐欺集團成員間之LINE通訊軟體對話紀錄截圖）、彰化銀行申辦企業戶顧客印鑑卡、企業戶顧客基本資料、企業戶業務往來申請書、代表人身份證影本、彰銀帳戶基本資料、交易明細表、中銀帳戶基本資料、交易明細表、臺中市政府112年12月18日府授經登字第11207799130號函暨所附東安公司變更登記表、負責人名單、公司章程等資料、臺中市政府113年4月25日府授經登字第11307250990號函暨所附東安公司變更登記表、負責人名單等資料、東安公司之經濟部商工登記公示資料查詢結果等在卷足資佐證（見偵卷㈠第45至46、57至59、61、63、69至71、75至77、79、85至87、89、91至123、129至131、133、139至141、143至147、153至155、157、163至167、169、171至189、197至199、201、203、227、209、215至217、219至225、231至233、235至237、239、245至247、249、251、253至255、257、265至267、271、273、275至321、323頁、偵卷㈡第7至9、11、13至15、17至35、43至45、49、51至61、65至67、69、71至73、75、81、83、85至87、89、91、93、99至101、104至108、111、115至117、121、123至137、139、141至147、149至157、159至163、165至177、179至183、233頁），是此部分事實，自堪認定。
　⒉Ａ１９固以前詞置辯。惟向金融機構申辦帳戶，並無任何特殊之資格限制，僅需存入最低開戶金額，任何人皆可自由申請，且得同時在不同金融機構申請數個帳戶使用，故申辦帳戶乃極為容易之事，一般人若非具有不法目的，實無徵求、蒐集他人帳戶資料之必要，倘若有以購買、承租、求職或巧立各種名目而藉故蒐集、徵求他人帳戶資料之情形，稍具智識程度、社會經驗之人，應可輕易察覺蒐集、徵求帳戶資料者係欲以他人之帳戶從事不法行為。再者，於金融機構開設帳戶，係針對個人身分、社會信用予以資金流通，具有強烈之屬人性，且為個人理財工具，而網路銀行復為利用各金融機構在網路虛擬空間提領、轉匯款項之重要管道，網路銀行設定帳號、密碼之目的，即係避免他人於帳戶所有人不知情之情況下，輕易透過網路虛擬空間將帳戶中之款項迅速移轉至其他金融機構帳戶中，故不論金融機構實體或虛擬帳戶事關個人財產權益保障，其私密性、重要性不言可喻，一般人均應有妥為保管金融機構帳戶資料，以防止存款遭盜領、帳戶被他人冒用之認識，除非係親人或具有密切情誼者，難認有何交付他人使用之正當理由，縱偶因特殊情況須將金融機構帳戶資料交付他人，亦必深入瞭解他人之可靠性與其用途，以免個人之存款遭他人侵吞，或遭持之從事不法行為，始符社會常情。尤以，使用他人金融機構帳戶作為被害人匯入款項之交易媒介，以實現詐欺取財、洗錢等犯罪，此乃一般使用人頭帳戶常見之非法利用類型，並經大眾傳播媒體再三披露，具正常智識之人實應具有為免他人取得金融機構帳戶資料作為詐欺取財、洗錢犯罪工具使用，不得隨意交付予無關他人之認知。基此，如行為人對其所提供之金融機構帳戶資料，已預見被用來作為詐欺取財、洗錢等非法用途之可能性甚高，猶漠不在乎而輕率交付，應堪認定行為人係容任第三人因受騙而交付財物之結果發生，而具有幫助詐欺取財、洗錢之不確定故意。查Ａ１９於案發時屬於具備通常智識程度、高職畢業、具有餐飲、理髮業工作經驗、辦理信貸及車貸經驗之成年人（見本院卷第168頁），且自承其知悉他人持有其金融帳戶提款卡及密碼即得使用其金融帳戶任意進行交易（見本院卷第268頁），足見Ａ１９知悉個人金融帳戶不能隨便交付他人使用，否則可能成為犯罪之工具，是Ａ１９將中銀帳戶、彰銀帳戶存摺、金融卡、密碼任意提供予真實姓名、年籍不詳之人，而容任該人可以不暴露真實身分，使用其所提供之前開帳戶進出款項，其主觀上應已認識到前開帳戶可能遭人作為收受、移轉詐欺犯罪所得使用，且該他人使用後會產生遮斷資金流動軌跡以逃避國家追訴、處罰之效果，仍不違反其本意而執意為之，其主觀上有幫助詐欺取財及幫助洗錢之不確定故意，應堪認定。
　㈡綜上，Ａ１９前開所辯應屬卸責之詞，不足採信。本件事證明確，Ａ１９犯行堪以認定，應予依法論科。
三、論罪科刑
　㈠論罪：
　⒈新舊法比較：
　⑴刑法第2條第1項規定：「行為後法律有變更者，適用行為時之法律，但行為後之法律有利於行為人者，適用最有利於行為人之法律」；第35條第2項規定：「同種之刑，以最高度之較長或較多者為重，最高度相等者，以最低度之較長或較多者為重」。又法律變更之比較，應就罪刑有關之法定加減原因與加減例等一切情形，綜其全部罪刑之結果而為比較；刑法上之「必減」，以原刑減輕後最高度至減輕後最低度為刑量（刑之幅度），「得減」則以原刑最高度至減輕最低度為刑量，而比較之。故除法定刑上下限範圍外，因適用法定加重減輕事由而形成之處斷刑上下限範圍，亦為有利與否之比較範圍，且應以具體個案分別依照新舊法檢驗，以新舊法運用於該個案之具體結果，定其比較適用之結果。至於易科罰金、易服社會勞動服務等易刑處分，因牽涉個案量刑裁量之行使，必須已決定為得以易科罰金或易服社會勞動服務之宣告刑後，方就各該易刑處分部分決定其適用標準，故於決定罪刑之適用時，不列入比較適用之範圍。又洗錢防制法於113年7月31日修正公布，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3項規定：「前2項情形，不得科以超過其特定犯罪所定最重本刑之刑」，該項規定之性質，乃個案宣告刑之範圍限制，而屬科刑規範，應以之列為法律變更有利與否比較適用之範圍。再者，關於自白減刑之規定，112年6月14日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6條第2項規定：「犯前2條之罪，在偵查或審判中自白者，減輕其刑」，112年6月14日修正後、113年7月31日修正前同法第16條第2項則規定：「犯前4條之罪，在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者，減輕其刑」，113年7月31日修正後，則移列為同法第23條第3項前段規定：「犯前4條之罪，在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者，如有所得並自動繳交全部所得財物者，減輕其刑」，歷次修正自白減刑之條件顯有不同，而屬法定減輕事由之條件變更，涉及處斷刑之形成，亦同屬法律變更決定罪刑適用時比較之對象（最高法院113年度台上字第2720號判決意旨參照）。Ａ１９行為後，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1項業於113年7月31日修正公布，並自同年8月2日施行。修正前該條項規定：「有同法第2條各款所列洗錢行為者，處7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500萬元以下罰金」，修正後則移列至同法第19條第1項，並規定：「有同法第2條各款所列洗錢行為者，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1億元以下罰金。其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未達1億元者，處6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5,000萬元以下罰金」，並刪除修正前同法第14條第3項宣告刑範圍限制之規定。查Ａ１９幫助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未達1億元，且Ａ１９於偵查及審判中均未曾自白其幫助洗錢之犯行，自無前開修正前、後自白減刑規定之適用，又刑法第30條第2項係屬得減而非必減之規定，依前開說明，應以原刑最高度至減輕最低度為刑量，經比較新舊法結果，舊法之處斷刑範圍為有期徒刑1月以上、5年以下，新法之處斷刑範圍則為有期徒刑3月以上、5年以下，應認修正前之規定較有利於Ａ１９，依刑法第2條第1項前段規定，自應適用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1項規定。
　⑵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6條第1項規定：「法人之代表人……，因執行業務犯前4條之罪者，除處罰行為人外，對該法人並科以各該條所定之罰金」，113年7月31日修正後洗錢防制法第23條第1項規定：「法人之代表人……，因執行業務犯前4條之罪者，除處罰行為人外，對該法人並科以10倍以下之罰金」。東安公司部分，經比較新舊法結果，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6條第1項之罰金金額上限規定較修正後洗錢防制法第23條第1項之罰金上限規定為輕，應認修正前之規定較有利於東安公司，依刑法第2條第1項前段規定，自應適用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6條第1項規定。
　⒉刑法上之幫助犯，係對於犯罪與正犯有共同之認識，而以幫助之意思，對於正犯資以助力，而未參與實施犯罪之行為者而言（最高法院112年度台上字第973號判決意旨參照）；是以如未參與實施犯罪構成要件之行為，且係出於幫助之意思提供助力，即屬幫助犯，而非共同正犯。又洗錢防制法第2條第2款之掩飾、隱匿行為，目的在遮掩、粉飾、隱藏、切斷特定犯罪所得與特定犯罪間之關聯性，是此類洗錢行為須與欲掩飾、隱匿之特定犯罪所得間具有物理上接觸關係（事實接觸關係）。而提供金融帳戶提款卡及密碼供他人使用，其後被害人雖匯入款項，然此時之金流仍屬透明易查，在形式上無從合法化其所得來源，未造成金流斷點，尚不能達到掩飾或隱匿特定犯罪所得之來源、去向及所在之作用，須待款項遭提領後，始產生掩飾、隱匿之結果。故而，行為人提供金融帳戶提款卡及密碼，若無參與後續之提款行為，即非洗錢防制法第2條第2款所指洗錢行為，無從成立一般洗錢罪之直接正犯（最高法院111年度台上字第178號判決意旨參照）。然如行為人主觀上認識該帳戶可能作為收受及提領特定犯罪所得使用，他人提領後即產生遮斷資金流動軌跡以逃避國家追訴、處罰之效果，仍基於幫助之犯意而提供，應論以幫助犯同法第14條第1項之一般洗錢罪（最高法院108年度台上大字第3101號裁定意旨參照）。經查，Ａ１９單純將中銀帳戶、彰銀帳戶之金融卡、密碼提供予不詳詐騙集團成員之行為，非洗錢防制法第2條第2款所指洗錢行為，且亦無證據證明Ａ１９有參與詐欺取財、洗錢犯行之構成要件行為，然Ａ１９主觀上知悉前開帳戶資料可能遭不詳詐騙集團成員用以詐騙財物，作為匯款及提領工具，產生遮斷資金流動軌跡以逃避國家追訴、處罰之效果，仍基於幫助詐欺取財、幫助洗錢之不確定故意提供前開帳戶資料，應論以幫助犯。是核Ａ１９所為，係犯刑法第30條第1項前段、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1項之幫助洗錢罪，及刑法第30條第1項前段、第339條第1項之幫助詐欺取財罪。　　
　⒊Ａ１９以一行為幫助不詳詐騙集團成員向附表所示之告訴人、被害人遂行詐欺取財及洗錢犯行，係一行為觸犯17個幫助詐欺取財罪、17個幫助洗錢罪，為想像競合犯，應依刑法第55條前段規定，從一重論以1個幫助洗錢罪。
　⒋東安公司之代表人Ａ１９因執行業務犯刑法第30條第1項、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1項之幫助洗錢罪，應依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6條第1項規定，對東安公司科以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1項所定之罰金刑。　
　㈡科刑：
　⒈刑之減輕事由：
　　Ａ１９成立幫助犯，應依刑法第30條第2項規定，減輕其刑。
　⒉量刑：
　　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政府機關、金融機構及電信公司近年來為遏止詐欺犯罪，已大力宣導民眾切勿將個人之金融帳戶提供他人使用，以免成為犯罪集團之幫兇，且新聞媒體上亦常有犯罪集團利用人頭帳戶作為犯罪工具之報導，詎Ａ１９竟將前開帳戶金融卡、密碼等資料提供予不詳詐騙集團成員作為犯罪工具，因而使附表所示之告訴人、被害人受有如附表所示之財產損害，危害社會治安及金融交易安全，並使犯罪之追查趨於複雜，所為實屬不該，應予非難；復斟酌被告2人未坦承犯行，亦未與附表所示之告訴人、被害人達成調解或和解，犯後態度不佳，兼衡Ａ１９自述教育程度為高職畢業、現從事餐飲業、已婚、有4名未成年子女、經濟狀況貧寒、有負債等家庭生活狀況（見本院卷第269頁），暨犯罪之動機、手段、情節、所生損害、無前科素行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並就Ａ１９併科罰金部分，諭知易服勞役之折算標準。
四、沒收
　㈠被告2人自承未因本案犯行取得報酬（見本院卷第268頁），卷內亦無其他證據證明被告2人實際上獲有報酬，自無從宣告沒收、追徵其等犯罪所得。
　㈡被告2人行為後，洗錢防制法第18條第1項有關沒收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之規定，業於113年7月31日修正公布，並移列至同法第25條第1項，自同年8月2日施行，是依刑法第2條第2項規定，自應適用裁判時即修正後之洗錢防制法第25條第1項規定。又依修正後洗錢防制法第25條第1項規定：「犯同法第19條、第20條之罪，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不問屬於犯罪行為人與否，沒收之」，其立法理由係考量澈底阻斷金流才能杜絕犯罪，為減少犯罪行為人僥倖心理，避免「經查獲」之洗錢財物或財產上利益因非屬犯罪行為人所有而無法沒收之不合理現象，爰於第1項增訂「不問屬於犯罪行為人與否」，並將所定行為修正為「洗錢」。經查，附表所示告訴人、被害人匯入前開帳戶之款項，均經不詳詐欺集團成員提領一空而未能查獲扣案，自非屬前開說明所稱「經查獲」之洗錢標的，爰均不依修正後洗錢防制法第25條第1項規定宣告沒收。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99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謝志遠提起公訴，檢察官林文亮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2 　　月　　26　　日
　　　　　　　　　刑事第十八庭　法　官　鄭百易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之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告訴人或被害人如不服判決，應備理由具狀向檢察官請求上訴，上訴期間之計算，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本之日起算。
　　　　　　　　　　　　　　　　書記官　蔡秀貞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2 　　月　　26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
刑法第30條第1項
幫助他人實行犯罪行為者，為幫助犯。雖他人不知幫助之情者，亦同。　　　　　　　　　　　　　　　　　
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1項
有第二條各款所列洗錢行為者，處 7 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 5 百萬元以下罰金。
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6條第1項　　　　　　　　　　　　　
法人之代表人、代理人、受雇人或其他從業人員，因執行業務犯前四條之罪者，除處罰行為人外，對該法人並科以各該條所定之罰金。
【附表】
		編號

		被害人

		詐騙方式

		匯款時間
（民國）

		匯款金額（新臺幣）

		匯款帳戶



		1

		Ａ１１（提告）

		不詳詐欺集團成員以LINE通訊軟體聯繫Ａ１１，佯稱：可協助其投資理財等語，致Ａ１１陷於錯誤，而依指示匯款。

		113年3月1日
9時28分許

		65萬元

		中銀帳戶



		


		


		


		


		


		




		


		


		


		


		


		




		


		


		


		113年3月12日11時58分許

		28萬元

		




		


		


		


		


		


		




		


		


		


		113年3月12日9時23分許

		5萬元

		彰銀帳戶



		


		


		


		113年3月12日9時25分許

		5萬元

		




		2

		Ａ０８（提告）

		不詳詐欺集團成員以LINE通訊軟體聯繫Ａ０８，佯稱：可協助其投資理財等語，致Ａ０８陷於錯誤，而依指示匯款。

		113年2月29日9時24分許

		50萬元

		中銀帳戶



		


		


		


		


		


		




		


		


		


		113年3月11日9時21分許

		150萬元

		彰銀帳戶



		


		


		


		


		


		




		


		


		


		


		


		




		


		


		


		


		


		




		


		


		


		


		


		




		


		


		


		


		


		




		


		


		


		


		


		




		


		


		


		


		


		




		


		


		


		


		


		




		


		


		


		


		


		




		


		


		


		


		


		




		


		


		


		


		


		




		3

		Ａ０２

		不詳詐欺集團成員以LINE通訊軟體聯繫Ａ０２，佯稱：可協助其投資理財等語，致Ａ０２陷於錯誤，而依指示匯款。

		113年3月1日
10時24分許

		50萬元

		中銀帳戶



		


		


		


		


		


		




		


		


		


		


		


		




		


		


		


		113年3月11日10時3分許

		100萬元

		




		


		


		


		113年3月14日10時36分許

		10萬元

		




		


		


		


		


		


		




		4

		Ａ０４（提告）

		不詳詐欺集團成員以LINE通訊軟體聯繫Ａ０４，佯稱：可協助其投資理財等語，致Ａ０４陷於錯誤，而依指示匯款。

		113年3月6日
8時5分許

		30萬元

		中銀帳戶



		


		


		


		


		


		




		


		


		


		


		


		




		


		


		


		113年3月12日9時19分許

		40萬元

		




		


		


		


		


		


		




		5

		Ａ０３（提告）

		不詳詐欺集團成員以LINE通訊軟體聯繫Ａ０３，佯稱：可協助其投資理財等語，致Ａ０３陷於錯誤，而依指示匯款。

		113年3月6日
13時40分許

		30萬元

		中銀帳戶



		


		


		


		


		


		




		


		


		


		


		


		




		


		


		


		113年3月11日13時53分許

		30萬元

		




		


		


		


		


		


		




		


		


		


		


		


		




		6

		Ａ０５（提告）

		不詳詐欺集團成員以LINE通訊軟體聯繫Ａ０５，佯稱：可協助其投資理財等語，致Ａ０５陷於錯誤，而依指示匯款。

		113年3月7日
14時33分許

		60萬元

		中銀帳戶



		


		


		


		


		


		




		7

		Ａ０７（提告）

		不詳詐欺集團成員以LINE通訊軟體聯繫Ａ０７，佯稱：可協助其投資理財等語，致Ａ０７陷於錯誤，而依指示匯款。

		113年3月8日
9時56分許

		25萬元

		中銀帳戶



		


		


		


		


		


		




		


		


		


		113年3月14日10時16分許

		25萬元

		




		


		


		


		


		


		




		8

		Ａ０６（提告）

		不詳詐欺集團成員以LINE通訊軟體聯繫Ａ０６，佯稱：可協助其投資理財等語，致Ａ０６陷於錯誤，而依指示匯款。

		113年3月8日
13時19分許

		88萬元

		彰銀帳戶



		


		


		


		


		


		




		


		


		


		


		


		




		


		


		


		


		


		




		


		


		


		


		


		




		


		


		


		113年3月14日9時15分許

		188萬元

		




		


		


		


		


		


		




		


		


		


		


		


		




		


		


		


		


		


		




		


		


		


		


		


		




		


		


		


		


		


		




		9

		Ａ１０（提告）

		不詳詐欺集團成員以LINE通訊軟體聯繫Ａ１０，佯稱：可協助其投資理財等語，致Ａ１０陷於錯誤，而依指示匯款。

		113年3月11日9時15分許

		45萬元

		彰銀帳戶



		


		


		


		


		


		




		


		


		


		


		


		




		


		


		


		


		


		




		


		


		


		


		


		




		


		


		


		


		


		




		


		


		


		


		


		




		


		


		


		


		


		




		


		


		


		


		


		




		


		


		


		


		


		




		


		


		


		


		


		




		


		


		


		


		


		




		


		


		


		113年3月12日9時31分許

		30萬元

		




		


		


		


		


		


		




		


		


		


		113年3月13日10時8分許

		30萬元

		




		


		


		


		


		


		




		


		


		


		


		


		




		10

		Ａ０９（提告）

		不詳詐欺集團成員以LINE通訊軟體聯繫Ａ０９，佯稱：可協助其投資理財等語，致Ａ０９陷於錯誤，而依指示匯款。

		113年3月11日10時33分許

		75萬元

		中銀帳戶



		


		


		


		113年3月15日13時許

		20萬元

		彰銀帳戶



		11

		Ａ１８（提告）

		不詳詐欺集團成員以LINE通訊軟體聯繫Ａ１８，佯稱：可協助其投資理財等語，致Ａ１８陷於錯誤，而依指示匯款。

		113年3月11日13時9分許

		120萬元

		彰銀帳戶



		


		


		


		


		


		




		


		


		


		


		


		




		


		


		


		


		


		




		


		


		


		


		


		




		


		


		


		


		


		




		


		


		


		


		


		




		


		


		


		113年3月18日12時17分許

		36萬元

		




		


		


		


		


		


		




		12

		Ａ１２（提告）

		不詳詐欺集團成員以LINE通訊軟體聯繫Ａ１２，佯稱：可協助其投資理財等語，致Ａ１２陷於錯誤，而依指示匯款。

		113年3月13日9時44分許

		40萬元

		中銀帳戶



		


		


		


		


		


		




		


		


		


		


		


		




		


		


		


		


		


		




		13

		Ａ１３（提告）

		不詳詐欺集團成員以LINE通訊軟體聯繫Ａ１３，佯稱：可協助其投資理財等語，致Ａ１３陷於錯誤，而依指示匯款。

		113年3月13日11時23分許

		60萬元

		中銀帳戶



		


		


		


		


		


		




		


		


		


		


		


		




		


		


		


		


		


		




		14

		Ａ１４（提告）

		不詳詐欺集團成員以LINE通訊軟體聯繫Ａ１４，佯稱：可協助其投資理財等語，致Ａ１４陷於錯誤，而依指示匯款。

		113年3月13日10時39分許

		35萬元

		中銀帳戶



		


		


		


		


		


		




		


		


		


		


		


		




		


		


		


		


		


		




		15

		Ａ１５

		不詳詐欺集團成員以LINE通訊軟體聯繫Ａ１５，佯稱：可協助其投資理財等語，致Ａ１５陷於錯誤，而依指示匯款。

		113年3月14日9時36分許

		20萬元

		中銀帳戶



		


		


		


		


		


		




		16

		Ａ１６（提告）

		不詳詐欺集團成員以LINE通訊軟體聯繫Ａ１６，佯稱：可協助其投資理財等語，致Ａ１６陷於錯誤，而依指示匯款。

		113年3月14日11時58分許

		50萬元

		中銀帳戶



		


		


		


		


		


		




		17

		Ａ１７

		不詳詐欺集團成員以LINE通訊軟體聯繫Ａ１７，佯稱：可協助其投資理財等語，致Ａ１７陷於錯誤，而依指示匯款。

		113年3月15日9時6分許

		200萬元

		中銀帳戶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4年度金訴字第3204號

公  訴  人  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東安顧問有限公司



兼  代表人  卓艷岑







上列被告因違反洗錢防制法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4年

度偵字第2019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Ａ１９幫助犯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十四條第一項之洗錢罪，處有期

徒刑壹年，併科罰金新臺幣拾萬元，罰金如易服勞役，以新臺幣

壹仟元折算壹日。

東安顧問有限公司因其代表人執行業務幫助犯修正前洗錢防制法

第十四條第一項之洗錢罪，科罰金新臺幣拾萬元。

　　犯罪事實

一、Ａ１９為東安顧問有限公司（下稱東安公司）代表人。Ａ１９能預

    見將個人或公司金融帳戶資料提供給他人使用，可能幫助他

    人實施詐欺取財犯罪，而用以隱匿、掩飾犯罪所得之來源及

    去向，致被詐騙人及警方難以追查，竟仍以縱若有人持之以

    犯罪亦不違反其本意，而基於幫助詐欺取財、幫助洗錢之不

    確定故意，先於民國112年12月18日前某日，在臺中市烏日

    區某統一超商門市，將其自然人憑證（含PIN碼）交予真實

    姓名、年籍不詳之人，供該人持以向臺中市政府辦理東安公

    司「改推董事」登記等事項。嗣Ａ１９於收受臺中市政府准予

    變更其為東安公司董事代表人之公文後，即於113年1月19日

    向台中商業銀行申辦帳號：000-000000000000號帳戶（下稱

    中銀帳戶）、於113年1月29日向彰化商業銀行申辦帳號：00

    0-00000000000000號帳戶（下稱彰銀帳戶），並分別於前開

    帳戶申辦後2日，在臺中市烏日區中山路某統一超商，將前

    開帳戶之存摺、提款卡及密碼交予真實姓名、年籍不詳之人

    ，容任他人作為詐欺取財、洗錢之工具。嗣該人即與其所屬

    詐欺集團成員間共同基於詐欺取財、洗錢之犯意聯絡，由不

    詳詐欺集團成員於附表所示時間，以附表所示詐欺方式，向

    Ａ１１、Ａ０８、Ａ０２、Ａ０４、Ａ０３、Ａ０５、Ａ０７、Ａ０６、Ａ１０、Ａ０９、Ａ１

    ８、Ａ１２、Ａ１３、Ａ１４、Ａ１５、Ａ１６、Ａ１７實施詐術，致其等陷於

    錯誤，而依指示分別匯款（匯款時間、金額、帳戶均如附表

    所示），旋遭不詳詐欺集團成員提領一空，以掩飾、隱匿詐

    欺犯罪所得之去向。　　

二、案經Ａ１１、Ａ０８、Ａ０４、Ａ０３、Ａ０５、Ａ０７、Ａ０６、Ａ１０、Ａ０９、Ａ１８

    、Ａ１２、Ａ１３、Ａ１４、Ａ１６訴由臺中市政府警察局烏日分局報告

    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

一、證據能力

　　刑事訴訟法第159條第1項規定：「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

    言詞或書面陳述，除法律有規定者外，不得作為證據」；同

    法第159條之5規定：「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雖不

    符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1至第159條之4之規定，而經當事人

    於審判程序同意作為證據，法院審酌該言詞陳述或書面陳述

    作成時之情況，認為適當，亦得為證據，當事人、代理人或

    辯護人於法院調查證據時，知有同法第159條第1項不得為證

    據之情形，而未於言詞辯論終結前聲明異議者，視為有前項

    之同意」。查本判決所引用各該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

    述，被告兼代表人Ａ１９（下稱Ａ１９）、被告東安顧問有限公司

    （下稱東安公司，與Ａ１９合稱被告2人）、檢察官於本院準備

    程序時均表示同意有證據能力（見本院卷第172頁），本院

    審酌前開證據資料製作時之情況，尚無違法不當及證明力明

    顯過低之瑕疵，認為以之作為證據應屬適當，依刑事訴訟法

    第159條之5第1項規定，認前開證據資料均有證據能力。至

    於本判決所引用之非供述證據，與本案待證事實均有關連性

    ，且無證據證明係實施刑事訴訟程序之公務員違背法定程序

    所取得，依刑事訴訟法第158條之4之反面解釋，自有證據能

    力。

二、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及理由

　㈠訊據Ａ１９固坦承有將中銀帳戶、彰銀帳戶之存摺、金融卡、密

    碼交付予真實姓名、年籍不詳之人之事實（見本院卷第172

    頁），然矢口否認有何幫助詐欺取財、幫助洗錢之犯行，辯

    稱：我提供帳戶是為了要申辦企業貸款，我不知道對方是做

    詐騙的等語（見本院卷第167至168頁）。經查：

　⒈Ａ１９於112年12月18日前某日，在臺中市烏日區某統一超商門市，將其自然人憑證（含PIN碼）交予真實姓名、年籍不詳之人，供該人持以向臺中市政府辦理東安公司「改推董事」登記等事項，嗣Ａ１９於收受臺中市政府准予變更其為東安公司董事代表人之公文後，即於113年1月19日向台中商業銀行申辦中銀帳戶、於113年1月29日向彰化商業銀行申辦彰銀帳戶，並分別於前開帳戶申辦後2日，在臺中市烏日區中山路某統一超商，將前開帳戶之存摺、提款卡及密碼交予真實姓名、年籍不詳之人，嗣該人即與其所屬詐欺集團成員間共同基於詐欺取財、洗錢之犯意聯絡，由不詳詐欺集團成員於附表所示時間，以附表所示詐欺方式，向附表所示告訴人、被害人實施詐術，致其等陷於錯誤，而依指示分別匯款（匯款時間、金額、帳戶均如附表所示），旋遭不詳詐欺集團成員提領一空等事實，為被告2人所不爭執（見本院卷第172頁），核與證人即告訴人Ａ１１、Ａ０８、Ａ０４、Ａ０３、Ａ０５、Ａ０７、Ａ０６、Ａ１０、Ａ０９、Ａ１８、Ａ１２、Ａ１３、Ａ１４、Ａ１６於警詢時證述、證人即被害人Ａ０２、Ａ１５、Ａ１７於警詢時證述之情節大致相符（見偵卷㈠第53至55、65至67、81至84、125至128、135至137、149至151、159至161、191至196、229至230、241至243、259至263頁、偵卷㈡第3至6、37至41、63至64、77至79、95至98、113至114頁），並有被害人轉帳一覽表、告訴人Ａ０３報案資料（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線紀錄表2份、桃園市政府警察局蘆竹分局南崁派出所受理詐騙帳戶通報警示簡便格式表、受處理案件證明單、臺中銀行無摺存款憑條、元大銀行國內匯款申請書）、被害人Ａ０２報案資料（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線紀錄表、臺南市政府警察局歸仁分局歸仁派出所受理詐騙帳戶通報警示簡便格式表、受處理案件證明單、金融機構聯防機制通報單）、告訴人Ａ０４報案資料（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線紀錄表、南投縣政府警察局草屯分局中正派出所受理詐騙帳戶通報警示簡便格式表、受處理案件證明單、金融機構聯防機制通報單、網路轉帳交易畫面截圖、告訴人Ａ０４與詐欺集團成員間之對話紀錄截圖）、告訴人Ａ０５報案資料（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線紀錄表、臺中市政府警察局豐原分局社口派出所受理詐騙帳戶通報警示簡便格式表、受處理案件證明單）、告訴人Ａ０６報案資料（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線紀錄表、新竹市警察局第一分局西門派出所受理詐騙帳戶通報警示簡便格式表、受處理案件證明單、網路轉帳交易畫面截圖、告訴人Ａ０６與詐欺集團成員間之LINE通訊軟體對話紀錄截圖、虛假投資APP截圖、台北富邦銀行匯款委託書/取款憑條）、告訴人Ａ０７報案資料（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線紀錄表、新北市政府警察局淡水分局竹圍派出所受理詐騙帳戶通報警示簡便格式表、受處理案件證明單）、告訴人Ａ０８報案資料（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線紀錄表、新北市政府警察局海山分局新海派出所受理詐騙帳戶通報警示簡便格式表2紙、受處理案件證明單、台北富邦銀行匯款委託書/取款憑條、網路轉帳交易畫面截圖、告訴人Ａ０８與詐欺集團成員間之對話紀錄截圖、虛假投資合約截圖）、告訴人Ａ０９報案資料（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線紀錄表、新北市政府警察局汐止分局長安派出所受理詐騙帳戶通報警示簡便格式表2紙、受處理案件證明單、金融機構聯防機制通報單、告訴人Ａ０９與詐欺集團成員間之對話紀錄截圖、汐止區農會匯款申請書兼取款憑條、臺灣中小企業銀行匯款申請書、存摺封面影本）、告訴人Ａ１０報案資料（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線紀錄表、新北市政府警察局土城分局金城派出所受理詐騙帳戶通報警示簡便格式表、受處理案件證明單、網路轉帳交易畫面截圖）、告訴人Ａ１１報案資料（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線紀錄表、桃園市政府警察局龜山分局坪頂派出所受理詐騙帳戶通報警示簡便格式表2紙、受處理案件證明單、金融機構聯防機制通報單、永豐銀行匯款單、彰化銀行匯款回條聯翻拍照片）、告訴人Ａ１２報案資料（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線紀錄表、新北市政府警察局土城分局頂埔派出所受理詐騙帳戶通報警示簡便格式表、受處理案件證明單、金融機構聯防機制通報單、永豐銀行交易明細表、告訴人Ａ１２與詐欺集團成員間之Facebook及LINE通訊軟體對話紀錄截圖、虛假投資APP截圖）、告訴人Ａ１３報案資料（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線紀錄表、南投縣政府警察局南投分局南投派出所受理詐騙帳戶通報警示簡便格式表、受處理案件證明單、金融機構聯防機制通報單、臺灣銀行存摺取款暨匯款申請書、告訴人Ａ１３與詐欺集團成員間之對話紀錄截圖、網路轉帳交易畫面截圖）、告訴人Ａ１４報案資料（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線紀錄表、高雄市政府警察局三民第一分局十全路派出所受理詐騙帳戶通報警示簡便格式表、受處理案件證明單、告訴人Ａ１４與詐欺集團成員間之LINE通訊軟體對話紀錄截圖、匯款單據截圖）、被害人Ａ１５報案資料（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線紀錄表、新北市政府警察局土城分局金城派出所受理詐騙帳戶通報警示簡便格式表、受處理案件證明單、金融機構聯防機制通報單、網路轉帳交易畫面截圖）、告訴人Ａ１６報案資料（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線紀錄表、臺南市政府警察局第二分局長樂派出所受理詐騙帳戶通報警示簡便格式表、受理各類案件紀錄表、受處理案件證明單、金融機構聯防機制通報單、板信商業銀行匯款申請書、告訴人Ａ１６與詐欺集團成員間之LINE通訊軟體對話紀錄截圖）、被害人Ａ１７報案資料（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線紀錄表、新北市政府警察局新莊分局昌平派出所受理詐騙帳戶通報警示簡便格式表、受處理案件證明單、被害人Ａ１７與詐欺集團成員間之LINE通訊軟體對話紀錄截圖）、告訴人Ａ１８報案資料（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線紀錄表、臺中市政府警察局豐原分局豐東派出所受理詐騙帳戶通報警示簡便格式表、受處理案件證明單、金融機構聯防機制通報單、匯款單截圖、網路轉帳交易畫面截圖、告訴人Ａ１８與詐欺集團成員間之LINE通訊軟體對話紀錄截圖）、彰化銀行申辦企業戶顧客印鑑卡、企業戶顧客基本資料、企業戶業務往來申請書、代表人身份證影本、彰銀帳戶基本資料、交易明細表、中銀帳戶基本資料、交易明細表、臺中市政府112年12月18日府授經登字第11207799130號函暨所附東安公司變更登記表、負責人名單、公司章程等資料、臺中市政府113年4月25日府授經登字第11307250990號函暨所附東安公司變更登記表、負責人名單等資料、東安公司之經濟部商工登記公示資料查詢結果等在卷足資佐證（見偵卷㈠第45至46、57至59、61、63、69至71、75至77、79、85至87、89、91至123、129至131、133、139至141、143至147、153至155、157、163至167、169、171至189、197至199、201、203、227、209、215至217、219至225、231至233、235至237、239、245至247、249、251、253至255、257、265至267、271、273、275至321、323頁、偵卷㈡第7至9、11、13至15、17至35、43至45、49、51至61、65至67、69、71至73、75、81、83、85至87、89、91、93、99至101、104至108、111、115至117、121、123至137、139、141至147、149至157、159至163、165至177、179至183、233頁），是此部分事實，自堪認定。

　⒉Ａ１９固以前詞置辯。惟向金融機構申辦帳戶，並無任何特殊之

    資格限制，僅需存入最低開戶金額，任何人皆可自由申請，

    且得同時在不同金融機構申請數個帳戶使用，故申辦帳戶乃

    極為容易之事，一般人若非具有不法目的，實無徵求、蒐集

    他人帳戶資料之必要，倘若有以購買、承租、求職或巧立各

    種名目而藉故蒐集、徵求他人帳戶資料之情形，稍具智識程

    度、社會經驗之人，應可輕易察覺蒐集、徵求帳戶資料者係

    欲以他人之帳戶從事不法行為。再者，於金融機構開設帳戶

    ，係針對個人身分、社會信用予以資金流通，具有強烈之屬

    人性，且為個人理財工具，而網路銀行復為利用各金融機構

    在網路虛擬空間提領、轉匯款項之重要管道，網路銀行設定

    帳號、密碼之目的，即係避免他人於帳戶所有人不知情之情

    況下，輕易透過網路虛擬空間將帳戶中之款項迅速移轉至其

    他金融機構帳戶中，故不論金融機構實體或虛擬帳戶事關個

    人財產權益保障，其私密性、重要性不言可喻，一般人均應

    有妥為保管金融機構帳戶資料，以防止存款遭盜領、帳戶被

    他人冒用之認識，除非係親人或具有密切情誼者，難認有何

    交付他人使用之正當理由，縱偶因特殊情況須將金融機構帳

    戶資料交付他人，亦必深入瞭解他人之可靠性與其用途，以

    免個人之存款遭他人侵吞，或遭持之從事不法行為，始符社

    會常情。尤以，使用他人金融機構帳戶作為被害人匯入款項

    之交易媒介，以實現詐欺取財、洗錢等犯罪，此乃一般使用

    人頭帳戶常見之非法利用類型，並經大眾傳播媒體再三披露

    ，具正常智識之人實應具有為免他人取得金融機構帳戶資料

    作為詐欺取財、洗錢犯罪工具使用，不得隨意交付予無關他

    人之認知。基此，如行為人對其所提供之金融機構帳戶資料

    ，已預見被用來作為詐欺取財、洗錢等非法用途之可能性甚

    高，猶漠不在乎而輕率交付，應堪認定行為人係容任第三人

    因受騙而交付財物之結果發生，而具有幫助詐欺取財、洗錢

    之不確定故意。查Ａ１９於案發時屬於具備通常智識程度、高

    職畢業、具有餐飲、理髮業工作經驗、辦理信貸及車貸經驗

    之成年人（見本院卷第168頁），且自承其知悉他人持有其

    金融帳戶提款卡及密碼即得使用其金融帳戶任意進行交易（

    見本院卷第268頁），足見Ａ１９知悉個人金融帳戶不能隨便交

    付他人使用，否則可能成為犯罪之工具，是Ａ１９將中銀帳戶

    、彰銀帳戶存摺、金融卡、密碼任意提供予真實姓名、年籍

    不詳之人，而容任該人可以不暴露真實身分，使用其所提供

    之前開帳戶進出款項，其主觀上應已認識到前開帳戶可能遭

    人作為收受、移轉詐欺犯罪所得使用，且該他人使用後會產

    生遮斷資金流動軌跡以逃避國家追訴、處罰之效果，仍不違

    反其本意而執意為之，其主觀上有幫助詐欺取財及幫助洗錢

    之不確定故意，應堪認定。

　㈡綜上，Ａ１９前開所辯應屬卸責之詞，不足採信。本件事證明確

    ，Ａ１９犯行堪以認定，應予依法論科。

三、論罪科刑

　㈠論罪：

　⒈新舊法比較：

　⑴刑法第2條第1項規定：「行為後法律有變更者，適用行為時

    之法律，但行為後之法律有利於行為人者，適用最有利於行

    為人之法律」；第35條第2項規定：「同種之刑，以最高度

    之較長或較多者為重，最高度相等者，以最低度之較長或較

    多者為重」。又法律變更之比較，應就罪刑有關之法定加減

    原因與加減例等一切情形，綜其全部罪刑之結果而為比較；

    刑法上之「必減」，以原刑減輕後最高度至減輕後最低度為

    刑量（刑之幅度），「得減」則以原刑最高度至減輕最低度

    為刑量，而比較之。故除法定刑上下限範圍外，因適用法定

    加重減輕事由而形成之處斷刑上下限範圍，亦為有利與否之

    比較範圍，且應以具體個案分別依照新舊法檢驗，以新舊法

    運用於該個案之具體結果，定其比較適用之結果。至於易科

    罰金、易服社會勞動服務等易刑處分，因牽涉個案量刑裁量

    之行使，必須已決定為得以易科罰金或易服社會勞動服務之

    宣告刑後，方就各該易刑處分部分決定其適用標準，故於決

    定罪刑之適用時，不列入比較適用之範圍。又洗錢防制法於

    113年7月31日修正公布，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3項規

    定：「前2項情形，不得科以超過其特定犯罪所定最重本刑

    之刑」，該項規定之性質，乃個案宣告刑之範圍限制，而屬

    科刑規範，應以之列為法律變更有利與否比較適用之範圍。

    再者，關於自白減刑之規定，112年6月14日修正前洗錢防制

    法第16條第2項規定：「犯前2條之罪，在偵查或審判中自白

    者，減輕其刑」，112年6月14日修正後、113年7月31日修正

    前同法第16條第2項則規定：「犯前4條之罪，在偵查及歷次

    審判中均自白者，減輕其刑」，113年7月31日修正後，則移

    列為同法第23條第3項前段規定：「犯前4條之罪，在偵查及

    歷次審判中均自白者，如有所得並自動繳交全部所得財物者

    ，減輕其刑」，歷次修正自白減刑之條件顯有不同，而屬法

    定減輕事由之條件變更，涉及處斷刑之形成，亦同屬法律變

    更決定罪刑適用時比較之對象（最高法院113年度台上字第2

    720號判決意旨參照）。Ａ１９行為後，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1

    項業於113年7月31日修正公布，並自同年8月2日施行。修正

    前該條項規定：「有同法第2條各款所列洗錢行為者，處7年

    以下有期徒刑，併科500萬元以下罰金」，修正後則移列至

    同法第19條第1項，並規定：「有同法第2條各款所列洗錢行

    為者，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1億元以下罰金。

    其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未達1億元者，處6月以上5年以

    下有期徒刑，併科5,000萬元以下罰金」，並刪除修正前同

    法第14條第3項宣告刑範圍限制之規定。查Ａ１９幫助洗錢之財

    物或財產上利益未達1億元，且Ａ１９於偵查及審判中均未曾自

    白其幫助洗錢之犯行，自無前開修正前、後自白減刑規定之

    適用，又刑法第30條第2項係屬得減而非必減之規定，依前

    開說明，應以原刑最高度至減輕最低度為刑量，經比較新舊

    法結果，舊法之處斷刑範圍為有期徒刑1月以上、5年以下，

    新法之處斷刑範圍則為有期徒刑3月以上、5年以下，應認修

    正前之規定較有利於Ａ１９，依刑法第2條第1項前段規定，自

    應適用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1項規定。

　⑵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6條第1項規定：「法人之代表人……，因

    執行業務犯前4條之罪者，除處罰行為人外，對該法人並科

    以各該條所定之罰金」，113年7月31日修正後洗錢防制法第

    23條第1項規定：「法人之代表人……，因執行業務犯前4條之

    罪者，除處罰行為人外，對該法人並科以10倍以下之罰金」

    。東安公司部分，經比較新舊法結果，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

    16條第1項之罰金金額上限規定較修正後洗錢防制法第23條

    第1項之罰金上限規定為輕，應認修正前之規定較有利於東

    安公司，依刑法第2條第1項前段規定，自應適用修正前洗錢

    防制法第16條第1項規定。

　⒉刑法上之幫助犯，係對於犯罪與正犯有共同之認識，而以幫

    助之意思，對於正犯資以助力，而未參與實施犯罪之行為者

    而言（最高法院112年度台上字第973號判決意旨參照）；是

    以如未參與實施犯罪構成要件之行為，且係出於幫助之意思

    提供助力，即屬幫助犯，而非共同正犯。又洗錢防制法第2

    條第2款之掩飾、隱匿行為，目的在遮掩、粉飾、隱藏、切

    斷特定犯罪所得與特定犯罪間之關聯性，是此類洗錢行為須

    與欲掩飾、隱匿之特定犯罪所得間具有物理上接觸關係（事

    實接觸關係）。而提供金融帳戶提款卡及密碼供他人使用，

    其後被害人雖匯入款項，然此時之金流仍屬透明易查，在形

    式上無從合法化其所得來源，未造成金流斷點，尚不能達到

    掩飾或隱匿特定犯罪所得之來源、去向及所在之作用，須待

    款項遭提領後，始產生掩飾、隱匿之結果。故而，行為人提

    供金融帳戶提款卡及密碼，若無參與後續之提款行為，即非

    洗錢防制法第2條第2款所指洗錢行為，無從成立一般洗錢罪

    之直接正犯（最高法院111年度台上字第178號判決意旨參照

    ）。然如行為人主觀上認識該帳戶可能作為收受及提領特定

    犯罪所得使用，他人提領後即產生遮斷資金流動軌跡以逃避

    國家追訴、處罰之效果，仍基於幫助之犯意而提供，應論以

    幫助犯同法第14條第1項之一般洗錢罪（最高法院108年度台

    上大字第3101號裁定意旨參照）。經查，Ａ１９單純將中銀帳

    戶、彰銀帳戶之金融卡、密碼提供予不詳詐騙集團成員之行

    為，非洗錢防制法第2條第2款所指洗錢行為，且亦無證據證

    明Ａ１９有參與詐欺取財、洗錢犯行之構成要件行為，然Ａ１９主

    觀上知悉前開帳戶資料可能遭不詳詐騙集團成員用以詐騙財

    物，作為匯款及提領工具，產生遮斷資金流動軌跡以逃避國

    家追訴、處罰之效果，仍基於幫助詐欺取財、幫助洗錢之不

    確定故意提供前開帳戶資料，應論以幫助犯。是核Ａ１９所為

    ，係犯刑法第30條第1項前段、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1

    項之幫助洗錢罪，及刑法第30條第1項前段、第339條第1項

    之幫助詐欺取財罪。　　

　⒊Ａ１９以一行為幫助不詳詐騙集團成員向附表所示之告訴人、被

    害人遂行詐欺取財及洗錢犯行，係一行為觸犯17個幫助詐欺

    取財罪、17個幫助洗錢罪，為想像競合犯，應依刑法第55條

    前段規定，從一重論以1個幫助洗錢罪。

　⒋東安公司之代表人Ａ１９因執行業務犯刑法第30條第1項、修正

    前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1項之幫助洗錢罪，應依修正前洗錢

    防制法第16條第1項規定，對東安公司科以修正前洗錢防制

    法第14條第1項所定之罰金刑。　

　㈡科刑：

　⒈刑之減輕事由：

　　Ａ１９成立幫助犯，應依刑法第30條第2項規定，減輕其刑。

　⒉量刑：

　　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政府機關、金融機構及電信

    公司近年來為遏止詐欺犯罪，已大力宣導民眾切勿將個人之

    金融帳戶提供他人使用，以免成為犯罪集團之幫兇，且新聞

    媒體上亦常有犯罪集團利用人頭帳戶作為犯罪工具之報導，

    詎Ａ１９竟將前開帳戶金融卡、密碼等資料提供予不詳詐騙集

    團成員作為犯罪工具，因而使附表所示之告訴人、被害人受

    有如附表所示之財產損害，危害社會治安及金融交易安全，

    並使犯罪之追查趨於複雜，所為實屬不該，應予非難；復斟

    酌被告2人未坦承犯行，亦未與附表所示之告訴人、被害人

    達成調解或和解，犯後態度不佳，兼衡Ａ１９自述教育程度為

    高職畢業、現從事餐飲業、已婚、有4名未成年子女、經濟

    狀況貧寒、有負債等家庭生活狀況（見本院卷第269頁），

    暨犯罪之動機、手段、情節、所生損害、無前科素行等一切

    情狀，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並就Ａ１９併科罰金部分，諭知

    易服勞役之折算標準。

四、沒收

　㈠被告2人自承未因本案犯行取得報酬（見本院卷第268頁），

    卷內亦無其他證據證明被告2人實際上獲有報酬，自無從宣

    告沒收、追徵其等犯罪所得。

　㈡被告2人行為後，洗錢防制法第18條第1項有關沒收洗錢之財

    物或財產上利益之規定，業於113年7月31日修正公布，並移

    列至同法第25條第1項，自同年8月2日施行，是依刑法第2條

    第2項規定，自應適用裁判時即修正後之洗錢防制法第25條

    第1項規定。又依修正後洗錢防制法第25條第1項規定：「犯

    同法第19條、第20條之罪，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不問

    屬於犯罪行為人與否，沒收之」，其立法理由係考量澈底阻

    斷金流才能杜絕犯罪，為減少犯罪行為人僥倖心理，避免「

    經查獲」之洗錢財物或財產上利益因非屬犯罪行為人所有而

    無法沒收之不合理現象，爰於第1項增訂「不問屬於犯罪行

    為人與否」，並將所定行為修正為「洗錢」。經查，附表所

    示告訴人、被害人匯入前開帳戶之款項，均經不詳詐欺集團

    成員提領一空而未能查獲扣案，自非屬前開說明所稱「經查

    獲」之洗錢標的，爰均不依修正後洗錢防制法第25條第1項

    規定宣告沒收。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99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謝志遠提起公訴，檢察官林文亮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2 　　月　　26　　日

　　　　　　　　　刑事第十八庭　法　官　鄭百易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

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之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

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

勿逕送上級法院」。

告訴人或被害人如不服判決，應備理由具狀向檢察官請求上訴，

上訴期間之計算，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本之日起算。

　　　　　　　　　　　　　　　　書記官　蔡秀貞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2 　　月　　26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

刑法第30條第1項

幫助他人實行犯罪行為者，為幫助犯。雖他人不知幫助之情者，亦同。　　　　　　　　　　　　　　　　　

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1項

有第二條各款所列洗錢行為者，處 7 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

臺幣 5 百萬元以下罰金。

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6條第1項　　　　　　　　　　　　　

法人之代表人、代理人、受雇人或其他從業人員，因執行業務犯

前四條之罪者，除處罰行為人外，對該法人並科以各該條所定之

罰金。

【附表】

編號 被害人 詐騙方式 匯款時間 （民國） 匯款金額（新臺幣） 匯款帳戶 1 Ａ１１（提告） 不詳詐欺集團成員以LINE通訊軟體聯繫Ａ１１，佯稱：可協助其投資理財等語，致Ａ１１陷於錯誤，而依指示匯款。 113年3月1日 9時28分許 65萬元 中銀帳戶                113年3月12日11時58分許 28萬元           113年3月12日9時23分許 5萬元 彰銀帳戶    113年3月12日9時25分許 5萬元  2 Ａ０８（提告） 不詳詐欺集團成員以LINE通訊軟體聯繫Ａ０８，佯稱：可協助其投資理財等語，致Ａ０８陷於錯誤，而依指示匯款。 113年2月29日9時24分許 50萬元 中銀帳戶          113年3月11日9時21分許 150萬元 彰銀帳戶                                                                   3 Ａ０２ 不詳詐欺集團成員以LINE通訊軟體聯繫Ａ０２，佯稱：可協助其投資理財等語，致Ａ０２陷於錯誤，而依指示匯款。 113年3月1日 10時24分許 50萬元 中銀帳戶                113年3月11日10時3分許 100萬元     113年3月14日10時36分許 10萬元        4 Ａ０４（提告） 不詳詐欺集團成員以LINE通訊軟體聯繫Ａ０４，佯稱：可協助其投資理財等語，致Ａ０４陷於錯誤，而依指示匯款。 113年3月6日 8時5分許 30萬元 中銀帳戶                113年3月12日9時19分許 40萬元        5 Ａ０３（提告） 不詳詐欺集團成員以LINE通訊軟體聯繫Ａ０３，佯稱：可協助其投資理財等語，致Ａ０３陷於錯誤，而依指示匯款。 113年3月6日 13時40分許 30萬元 中銀帳戶                113年3月11日13時53分許 30萬元              6 Ａ０５（提告） 不詳詐欺集團成員以LINE通訊軟體聯繫Ａ０５，佯稱：可協助其投資理財等語，致Ａ０５陷於錯誤，而依指示匯款。 113年3月7日 14時33分許 60萬元 中銀帳戶       7 Ａ０７（提告） 不詳詐欺集團成員以LINE通訊軟體聯繫Ａ０７，佯稱：可協助其投資理財等語，致Ａ０７陷於錯誤，而依指示匯款。 113年3月8日 9時56分許 25萬元 中銀帳戶          113年3月14日10時16分許 25萬元        8 Ａ０６（提告） 不詳詐欺集團成員以LINE通訊軟體聯繫Ａ０６，佯稱：可協助其投資理財等語，致Ａ０６陷於錯誤，而依指示匯款。 113年3月8日 13時19分許 88萬元 彰銀帳戶                            113年3月14日9時15分許 188萬元                                9 Ａ１０（提告） 不詳詐欺集團成員以LINE通訊軟體聯繫Ａ１０，佯稱：可協助其投資理財等語，致Ａ１０陷於錯誤，而依指示匯款。 113年3月11日9時15分許 45萬元 彰銀帳戶                                                                      113年3月12日9時31分許 30萬元           113年3月13日10時8分許 30萬元              10 Ａ０９（提告） 不詳詐欺集團成員以LINE通訊軟體聯繫Ａ０９，佯稱：可協助其投資理財等語，致Ａ０９陷於錯誤，而依指示匯款。 113年3月11日10時33分許 75萬元 中銀帳戶    113年3月15日13時許 20萬元 彰銀帳戶 11 Ａ１８（提告） 不詳詐欺集團成員以LINE通訊軟體聯繫Ａ１８，佯稱：可協助其投資理財等語，致Ａ１８陷於錯誤，而依指示匯款。 113年3月11日13時9分許 120萬元 彰銀帳戶                                        113年3月18日12時17分許 36萬元        12 Ａ１２（提告） 不詳詐欺集團成員以LINE通訊軟體聯繫Ａ１２，佯稱：可協助其投資理財等語，致Ａ１２陷於錯誤，而依指示匯款。 113年3月13日9時44分許 40萬元 中銀帳戶                   13 Ａ１３（提告） 不詳詐欺集團成員以LINE通訊軟體聯繫Ａ１３，佯稱：可協助其投資理財等語，致Ａ１３陷於錯誤，而依指示匯款。 113年3月13日11時23分許 60萬元 中銀帳戶                   14 Ａ１４（提告） 不詳詐欺集團成員以LINE通訊軟體聯繫Ａ１４，佯稱：可協助其投資理財等語，致Ａ１４陷於錯誤，而依指示匯款。 113年3月13日10時39分許 35萬元 中銀帳戶                   15 Ａ１５ 不詳詐欺集團成員以LINE通訊軟體聯繫Ａ１５，佯稱：可協助其投資理財等語，致Ａ１５陷於錯誤，而依指示匯款。 113年3月14日9時36分許 20萬元 中銀帳戶       16 Ａ１６（提告） 不詳詐欺集團成員以LINE通訊軟體聯繫Ａ１６，佯稱：可協助其投資理財等語，致Ａ１６陷於錯誤，而依指示匯款。 113年3月14日11時58分許 50萬元 中銀帳戶       17 Ａ１７ 不詳詐欺集團成員以LINE通訊軟體聯繫Ａ１７，佯稱：可協助其投資理財等語，致Ａ１７陷於錯誤，而依指示匯款。 113年3月15日9時6分許 200萬元 中銀帳戶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4年度金訴字第3204號
公  訴  人  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東安顧問有限公司


兼  代表人  卓艷岑






上列被告因違反洗錢防制法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4年度偵字第2019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Ａ１９幫助犯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十四條第一項之洗錢罪，處有期徒刑壹年，併科罰金新臺幣拾萬元，罰金如易服勞役，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東安顧問有限公司因其代表人執行業務幫助犯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十四條第一項之洗錢罪，科罰金新臺幣拾萬元。
　　犯罪事實
一、Ａ１９為東安顧問有限公司（下稱東安公司）代表人。Ａ１９能預見將個人或公司金融帳戶資料提供給他人使用，可能幫助他人實施詐欺取財犯罪，而用以隱匿、掩飾犯罪所得之來源及去向，致被詐騙人及警方難以追查，竟仍以縱若有人持之以犯罪亦不違反其本意，而基於幫助詐欺取財、幫助洗錢之不確定故意，先於民國112年12月18日前某日，在臺中市烏日區某統一超商門市，將其自然人憑證（含PIN碼）交予真實姓名、年籍不詳之人，供該人持以向臺中市政府辦理東安公司「改推董事」登記等事項。嗣Ａ１９於收受臺中市政府准予變更其為東安公司董事代表人之公文後，即於113年1月19日向台中商業銀行申辦帳號：000-000000000000號帳戶（下稱中銀帳戶）、於113年1月29日向彰化商業銀行申辦帳號：000-00000000000000號帳戶（下稱彰銀帳戶），並分別於前開帳戶申辦後2日，在臺中市烏日區中山路某統一超商，將前開帳戶之存摺、提款卡及密碼交予真實姓名、年籍不詳之人，容任他人作為詐欺取財、洗錢之工具。嗣該人即與其所屬詐欺集團成員間共同基於詐欺取財、洗錢之犯意聯絡，由不詳詐欺集團成員於附表所示時間，以附表所示詐欺方式，向Ａ１１、Ａ０８、Ａ０２、Ａ０４、Ａ０３、Ａ０５、Ａ０７、Ａ０６、Ａ１０、Ａ０９、Ａ１８、Ａ１２、Ａ１３、Ａ１４、Ａ１５、Ａ１６、Ａ１７實施詐術，致其等陷於錯誤，而依指示分別匯款（匯款時間、金額、帳戶均如附表所示），旋遭不詳詐欺集團成員提領一空，以掩飾、隱匿詐欺犯罪所得之去向。　　
二、案經Ａ１１、Ａ０８、Ａ０４、Ａ０３、Ａ０５、Ａ０７、Ａ０６、Ａ１０、Ａ０９、Ａ１８、Ａ１２、Ａ１３、Ａ１４、Ａ１６訴由臺中市政府警察局烏日分局報告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
一、證據能力
　　刑事訴訟法第159條第1項規定：「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言詞或書面陳述，除法律有規定者外，不得作為證據」；同法第159條之5規定：「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雖不符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1至第159條之4之規定，而經當事人於審判程序同意作為證據，法院審酌該言詞陳述或書面陳述作成時之情況，認為適當，亦得為證據，當事人、代理人或辯護人於法院調查證據時，知有同法第159條第1項不得為證據之情形，而未於言詞辯論終結前聲明異議者，視為有前項之同意」。查本判決所引用各該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被告兼代表人Ａ１９（下稱Ａ１９）、被告東安顧問有限公司（下稱東安公司，與Ａ１９合稱被告2人）、檢察官於本院準備程序時均表示同意有證據能力（見本院卷第172頁），本院審酌前開證據資料製作時之情況，尚無違法不當及證明力明顯過低之瑕疵，認為以之作為證據應屬適當，依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5第1項規定，認前開證據資料均有證據能力。至於本判決所引用之非供述證據，與本案待證事實均有關連性，且無證據證明係實施刑事訴訟程序之公務員違背法定程序所取得，依刑事訴訟法第158條之4之反面解釋，自有證據能力。
二、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及理由
　㈠訊據Ａ１９固坦承有將中銀帳戶、彰銀帳戶之存摺、金融卡、密碼交付予真實姓名、年籍不詳之人之事實（見本院卷第172頁），然矢口否認有何幫助詐欺取財、幫助洗錢之犯行，辯稱：我提供帳戶是為了要申辦企業貸款，我不知道對方是做詐騙的等語（見本院卷第167至168頁）。經查：
　⒈Ａ１９於112年12月18日前某日，在臺中市烏日區某統一超商門市，將其自然人憑證（含PIN碼）交予真實姓名、年籍不詳之人，供該人持以向臺中市政府辦理東安公司「改推董事」登記等事項，嗣Ａ１９於收受臺中市政府准予變更其為東安公司董事代表人之公文後，即於113年1月19日向台中商業銀行申辦中銀帳戶、於113年1月29日向彰化商業銀行申辦彰銀帳戶，並分別於前開帳戶申辦後2日，在臺中市烏日區中山路某統一超商，將前開帳戶之存摺、提款卡及密碼交予真實姓名、年籍不詳之人，嗣該人即與其所屬詐欺集團成員間共同基於詐欺取財、洗錢之犯意聯絡，由不詳詐欺集團成員於附表所示時間，以附表所示詐欺方式，向附表所示告訴人、被害人實施詐術，致其等陷於錯誤，而依指示分別匯款（匯款時間、金額、帳戶均如附表所示），旋遭不詳詐欺集團成員提領一空等事實，為被告2人所不爭執（見本院卷第172頁），核與證人即告訴人Ａ１１、Ａ０８、Ａ０４、Ａ０３、Ａ０５、Ａ０７、Ａ０６、Ａ１０、Ａ０９、Ａ１８、Ａ１２、Ａ１３、Ａ１４、Ａ１６於警詢時證述、證人即被害人Ａ０２、Ａ１５、Ａ１７於警詢時證述之情節大致相符（見偵卷㈠第53至55、65至67、81至84、125至128、135至137、149至151、159至161、191至196、229至230、241至243、259至263頁、偵卷㈡第3至6、37至41、63至64、77至79、95至98、113至114頁），並有被害人轉帳一覽表、告訴人Ａ０３報案資料（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線紀錄表2份、桃園市政府警察局蘆竹分局南崁派出所受理詐騙帳戶通報警示簡便格式表、受處理案件證明單、臺中銀行無摺存款憑條、元大銀行國內匯款申請書）、被害人Ａ０２報案資料（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線紀錄表、臺南市政府警察局歸仁分局歸仁派出所受理詐騙帳戶通報警示簡便格式表、受處理案件證明單、金融機構聯防機制通報單）、告訴人Ａ０４報案資料（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線紀錄表、南投縣政府警察局草屯分局中正派出所受理詐騙帳戶通報警示簡便格式表、受處理案件證明單、金融機構聯防機制通報單、網路轉帳交易畫面截圖、告訴人Ａ０４與詐欺集團成員間之對話紀錄截圖）、告訴人Ａ０５報案資料（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線紀錄表、臺中市政府警察局豐原分局社口派出所受理詐騙帳戶通報警示簡便格式表、受處理案件證明單）、告訴人Ａ０６報案資料（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線紀錄表、新竹市警察局第一分局西門派出所受理詐騙帳戶通報警示簡便格式表、受處理案件證明單、網路轉帳交易畫面截圖、告訴人Ａ０６與詐欺集團成員間之LINE通訊軟體對話紀錄截圖、虛假投資APP截圖、台北富邦銀行匯款委託書/取款憑條）、告訴人Ａ０７報案資料（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線紀錄表、新北市政府警察局淡水分局竹圍派出所受理詐騙帳戶通報警示簡便格式表、受處理案件證明單）、告訴人Ａ０８報案資料（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線紀錄表、新北市政府警察局海山分局新海派出所受理詐騙帳戶通報警示簡便格式表2紙、受處理案件證明單、台北富邦銀行匯款委託書/取款憑條、網路轉帳交易畫面截圖、告訴人Ａ０８與詐欺集團成員間之對話紀錄截圖、虛假投資合約截圖）、告訴人Ａ０９報案資料（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線紀錄表、新北市政府警察局汐止分局長安派出所受理詐騙帳戶通報警示簡便格式表2紙、受處理案件證明單、金融機構聯防機制通報單、告訴人Ａ０９與詐欺集團成員間之對話紀錄截圖、汐止區農會匯款申請書兼取款憑條、臺灣中小企業銀行匯款申請書、存摺封面影本）、告訴人Ａ１０報案資料（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線紀錄表、新北市政府警察局土城分局金城派出所受理詐騙帳戶通報警示簡便格式表、受處理案件證明單、網路轉帳交易畫面截圖）、告訴人Ａ１１報案資料（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線紀錄表、桃園市政府警察局龜山分局坪頂派出所受理詐騙帳戶通報警示簡便格式表2紙、受處理案件證明單、金融機構聯防機制通報單、永豐銀行匯款單、彰化銀行匯款回條聯翻拍照片）、告訴人Ａ１２報案資料（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線紀錄表、新北市政府警察局土城分局頂埔派出所受理詐騙帳戶通報警示簡便格式表、受處理案件證明單、金融機構聯防機制通報單、永豐銀行交易明細表、告訴人Ａ１２與詐欺集團成員間之Facebook及LINE通訊軟體對話紀錄截圖、虛假投資APP截圖）、告訴人Ａ１３報案資料（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線紀錄表、南投縣政府警察局南投分局南投派出所受理詐騙帳戶通報警示簡便格式表、受處理案件證明單、金融機構聯防機制通報單、臺灣銀行存摺取款暨匯款申請書、告訴人Ａ１３與詐欺集團成員間之對話紀錄截圖、網路轉帳交易畫面截圖）、告訴人Ａ１４報案資料（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線紀錄表、高雄市政府警察局三民第一分局十全路派出所受理詐騙帳戶通報警示簡便格式表、受處理案件證明單、告訴人Ａ１４與詐欺集團成員間之LINE通訊軟體對話紀錄截圖、匯款單據截圖）、被害人Ａ１５報案資料（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線紀錄表、新北市政府警察局土城分局金城派出所受理詐騙帳戶通報警示簡便格式表、受處理案件證明單、金融機構聯防機制通報單、網路轉帳交易畫面截圖）、告訴人Ａ１６報案資料（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線紀錄表、臺南市政府警察局第二分局長樂派出所受理詐騙帳戶通報警示簡便格式表、受理各類案件紀錄表、受處理案件證明單、金融機構聯防機制通報單、板信商業銀行匯款申請書、告訴人Ａ１６與詐欺集團成員間之LINE通訊軟體對話紀錄截圖）、被害人Ａ１７報案資料（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線紀錄表、新北市政府警察局新莊分局昌平派出所受理詐騙帳戶通報警示簡便格式表、受處理案件證明單、被害人Ａ１７與詐欺集團成員間之LINE通訊軟體對話紀錄截圖）、告訴人Ａ１８報案資料（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線紀錄表、臺中市政府警察局豐原分局豐東派出所受理詐騙帳戶通報警示簡便格式表、受處理案件證明單、金融機構聯防機制通報單、匯款單截圖、網路轉帳交易畫面截圖、告訴人Ａ１８與詐欺集團成員間之LINE通訊軟體對話紀錄截圖）、彰化銀行申辦企業戶顧客印鑑卡、企業戶顧客基本資料、企業戶業務往來申請書、代表人身份證影本、彰銀帳戶基本資料、交易明細表、中銀帳戶基本資料、交易明細表、臺中市政府112年12月18日府授經登字第11207799130號函暨所附東安公司變更登記表、負責人名單、公司章程等資料、臺中市政府113年4月25日府授經登字第11307250990號函暨所附東安公司變更登記表、負責人名單等資料、東安公司之經濟部商工登記公示資料查詢結果等在卷足資佐證（見偵卷㈠第45至46、57至59、61、63、69至71、75至77、79、85至87、89、91至123、129至131、133、139至141、143至147、153至155、157、163至167、169、171至189、197至199、201、203、227、209、215至217、219至225、231至233、235至237、239、245至247、249、251、253至255、257、265至267、271、273、275至321、323頁、偵卷㈡第7至9、11、13至15、17至35、43至45、49、51至61、65至67、69、71至73、75、81、83、85至87、89、91、93、99至101、104至108、111、115至117、121、123至137、139、141至147、149至157、159至163、165至177、179至183、233頁），是此部分事實，自堪認定。
　⒉Ａ１９固以前詞置辯。惟向金融機構申辦帳戶，並無任何特殊之資格限制，僅需存入最低開戶金額，任何人皆可自由申請，且得同時在不同金融機構申請數個帳戶使用，故申辦帳戶乃極為容易之事，一般人若非具有不法目的，實無徵求、蒐集他人帳戶資料之必要，倘若有以購買、承租、求職或巧立各種名目而藉故蒐集、徵求他人帳戶資料之情形，稍具智識程度、社會經驗之人，應可輕易察覺蒐集、徵求帳戶資料者係欲以他人之帳戶從事不法行為。再者，於金融機構開設帳戶，係針對個人身分、社會信用予以資金流通，具有強烈之屬人性，且為個人理財工具，而網路銀行復為利用各金融機構在網路虛擬空間提領、轉匯款項之重要管道，網路銀行設定帳號、密碼之目的，即係避免他人於帳戶所有人不知情之情況下，輕易透過網路虛擬空間將帳戶中之款項迅速移轉至其他金融機構帳戶中，故不論金融機構實體或虛擬帳戶事關個人財產權益保障，其私密性、重要性不言可喻，一般人均應有妥為保管金融機構帳戶資料，以防止存款遭盜領、帳戶被他人冒用之認識，除非係親人或具有密切情誼者，難認有何交付他人使用之正當理由，縱偶因特殊情況須將金融機構帳戶資料交付他人，亦必深入瞭解他人之可靠性與其用途，以免個人之存款遭他人侵吞，或遭持之從事不法行為，始符社會常情。尤以，使用他人金融機構帳戶作為被害人匯入款項之交易媒介，以實現詐欺取財、洗錢等犯罪，此乃一般使用人頭帳戶常見之非法利用類型，並經大眾傳播媒體再三披露，具正常智識之人實應具有為免他人取得金融機構帳戶資料作為詐欺取財、洗錢犯罪工具使用，不得隨意交付予無關他人之認知。基此，如行為人對其所提供之金融機構帳戶資料，已預見被用來作為詐欺取財、洗錢等非法用途之可能性甚高，猶漠不在乎而輕率交付，應堪認定行為人係容任第三人因受騙而交付財物之結果發生，而具有幫助詐欺取財、洗錢之不確定故意。查Ａ１９於案發時屬於具備通常智識程度、高職畢業、具有餐飲、理髮業工作經驗、辦理信貸及車貸經驗之成年人（見本院卷第168頁），且自承其知悉他人持有其金融帳戶提款卡及密碼即得使用其金融帳戶任意進行交易（見本院卷第268頁），足見Ａ１９知悉個人金融帳戶不能隨便交付他人使用，否則可能成為犯罪之工具，是Ａ１９將中銀帳戶、彰銀帳戶存摺、金融卡、密碼任意提供予真實姓名、年籍不詳之人，而容任該人可以不暴露真實身分，使用其所提供之前開帳戶進出款項，其主觀上應已認識到前開帳戶可能遭人作為收受、移轉詐欺犯罪所得使用，且該他人使用後會產生遮斷資金流動軌跡以逃避國家追訴、處罰之效果，仍不違反其本意而執意為之，其主觀上有幫助詐欺取財及幫助洗錢之不確定故意，應堪認定。
　㈡綜上，Ａ１９前開所辯應屬卸責之詞，不足採信。本件事證明確，Ａ１９犯行堪以認定，應予依法論科。
三、論罪科刑
　㈠論罪：
　⒈新舊法比較：
　⑴刑法第2條第1項規定：「行為後法律有變更者，適用行為時之法律，但行為後之法律有利於行為人者，適用最有利於行為人之法律」；第35條第2項規定：「同種之刑，以最高度之較長或較多者為重，最高度相等者，以最低度之較長或較多者為重」。又法律變更之比較，應就罪刑有關之法定加減原因與加減例等一切情形，綜其全部罪刑之結果而為比較；刑法上之「必減」，以原刑減輕後最高度至減輕後最低度為刑量（刑之幅度），「得減」則以原刑最高度至減輕最低度為刑量，而比較之。故除法定刑上下限範圍外，因適用法定加重減輕事由而形成之處斷刑上下限範圍，亦為有利與否之比較範圍，且應以具體個案分別依照新舊法檢驗，以新舊法運用於該個案之具體結果，定其比較適用之結果。至於易科罰金、易服社會勞動服務等易刑處分，因牽涉個案量刑裁量之行使，必須已決定為得以易科罰金或易服社會勞動服務之宣告刑後，方就各該易刑處分部分決定其適用標準，故於決定罪刑之適用時，不列入比較適用之範圍。又洗錢防制法於113年7月31日修正公布，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3項規定：「前2項情形，不得科以超過其特定犯罪所定最重本刑之刑」，該項規定之性質，乃個案宣告刑之範圍限制，而屬科刑規範，應以之列為法律變更有利與否比較適用之範圍。再者，關於自白減刑之規定，112年6月14日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6條第2項規定：「犯前2條之罪，在偵查或審判中自白者，減輕其刑」，112年6月14日修正後、113年7月31日修正前同法第16條第2項則規定：「犯前4條之罪，在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者，減輕其刑」，113年7月31日修正後，則移列為同法第23條第3項前段規定：「犯前4條之罪，在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者，如有所得並自動繳交全部所得財物者，減輕其刑」，歷次修正自白減刑之條件顯有不同，而屬法定減輕事由之條件變更，涉及處斷刑之形成，亦同屬法律變更決定罪刑適用時比較之對象（最高法院113年度台上字第2720號判決意旨參照）。Ａ１９行為後，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1項業於113年7月31日修正公布，並自同年8月2日施行。修正前該條項規定：「有同法第2條各款所列洗錢行為者，處7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500萬元以下罰金」，修正後則移列至同法第19條第1項，並規定：「有同法第2條各款所列洗錢行為者，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1億元以下罰金。其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未達1億元者，處6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5,000萬元以下罰金」，並刪除修正前同法第14條第3項宣告刑範圍限制之規定。查Ａ１９幫助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未達1億元，且Ａ１９於偵查及審判中均未曾自白其幫助洗錢之犯行，自無前開修正前、後自白減刑規定之適用，又刑法第30條第2項係屬得減而非必減之規定，依前開說明，應以原刑最高度至減輕最低度為刑量，經比較新舊法結果，舊法之處斷刑範圍為有期徒刑1月以上、5年以下，新法之處斷刑範圍則為有期徒刑3月以上、5年以下，應認修正前之規定較有利於Ａ１９，依刑法第2條第1項前段規定，自應適用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1項規定。
　⑵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6條第1項規定：「法人之代表人……，因執行業務犯前4條之罪者，除處罰行為人外，對該法人並科以各該條所定之罰金」，113年7月31日修正後洗錢防制法第23條第1項規定：「法人之代表人……，因執行業務犯前4條之罪者，除處罰行為人外，對該法人並科以10倍以下之罰金」。東安公司部分，經比較新舊法結果，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6條第1項之罰金金額上限規定較修正後洗錢防制法第23條第1項之罰金上限規定為輕，應認修正前之規定較有利於東安公司，依刑法第2條第1項前段規定，自應適用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6條第1項規定。
　⒉刑法上之幫助犯，係對於犯罪與正犯有共同之認識，而以幫助之意思，對於正犯資以助力，而未參與實施犯罪之行為者而言（最高法院112年度台上字第973號判決意旨參照）；是以如未參與實施犯罪構成要件之行為，且係出於幫助之意思提供助力，即屬幫助犯，而非共同正犯。又洗錢防制法第2條第2款之掩飾、隱匿行為，目的在遮掩、粉飾、隱藏、切斷特定犯罪所得與特定犯罪間之關聯性，是此類洗錢行為須與欲掩飾、隱匿之特定犯罪所得間具有物理上接觸關係（事實接觸關係）。而提供金融帳戶提款卡及密碼供他人使用，其後被害人雖匯入款項，然此時之金流仍屬透明易查，在形式上無從合法化其所得來源，未造成金流斷點，尚不能達到掩飾或隱匿特定犯罪所得之來源、去向及所在之作用，須待款項遭提領後，始產生掩飾、隱匿之結果。故而，行為人提供金融帳戶提款卡及密碼，若無參與後續之提款行為，即非洗錢防制法第2條第2款所指洗錢行為，無從成立一般洗錢罪之直接正犯（最高法院111年度台上字第178號判決意旨參照）。然如行為人主觀上認識該帳戶可能作為收受及提領特定犯罪所得使用，他人提領後即產生遮斷資金流動軌跡以逃避國家追訴、處罰之效果，仍基於幫助之犯意而提供，應論以幫助犯同法第14條第1項之一般洗錢罪（最高法院108年度台上大字第3101號裁定意旨參照）。經查，Ａ１９單純將中銀帳戶、彰銀帳戶之金融卡、密碼提供予不詳詐騙集團成員之行為，非洗錢防制法第2條第2款所指洗錢行為，且亦無證據證明Ａ１９有參與詐欺取財、洗錢犯行之構成要件行為，然Ａ１９主觀上知悉前開帳戶資料可能遭不詳詐騙集團成員用以詐騙財物，作為匯款及提領工具，產生遮斷資金流動軌跡以逃避國家追訴、處罰之效果，仍基於幫助詐欺取財、幫助洗錢之不確定故意提供前開帳戶資料，應論以幫助犯。是核Ａ１９所為，係犯刑法第30條第1項前段、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1項之幫助洗錢罪，及刑法第30條第1項前段、第339條第1項之幫助詐欺取財罪。　　
　⒊Ａ１９以一行為幫助不詳詐騙集團成員向附表所示之告訴人、被害人遂行詐欺取財及洗錢犯行，係一行為觸犯17個幫助詐欺取財罪、17個幫助洗錢罪，為想像競合犯，應依刑法第55條前段規定，從一重論以1個幫助洗錢罪。
　⒋東安公司之代表人Ａ１９因執行業務犯刑法第30條第1項、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1項之幫助洗錢罪，應依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6條第1項規定，對東安公司科以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1項所定之罰金刑。　
　㈡科刑：
　⒈刑之減輕事由：
　　Ａ１９成立幫助犯，應依刑法第30條第2項規定，減輕其刑。
　⒉量刑：
　　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政府機關、金融機構及電信公司近年來為遏止詐欺犯罪，已大力宣導民眾切勿將個人之金融帳戶提供他人使用，以免成為犯罪集團之幫兇，且新聞媒體上亦常有犯罪集團利用人頭帳戶作為犯罪工具之報導，詎Ａ１９竟將前開帳戶金融卡、密碼等資料提供予不詳詐騙集團成員作為犯罪工具，因而使附表所示之告訴人、被害人受有如附表所示之財產損害，危害社會治安及金融交易安全，並使犯罪之追查趨於複雜，所為實屬不該，應予非難；復斟酌被告2人未坦承犯行，亦未與附表所示之告訴人、被害人達成調解或和解，犯後態度不佳，兼衡Ａ１９自述教育程度為高職畢業、現從事餐飲業、已婚、有4名未成年子女、經濟狀況貧寒、有負債等家庭生活狀況（見本院卷第269頁），暨犯罪之動機、手段、情節、所生損害、無前科素行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並就Ａ１９併科罰金部分，諭知易服勞役之折算標準。
四、沒收
　㈠被告2人自承未因本案犯行取得報酬（見本院卷第268頁），卷內亦無其他證據證明被告2人實際上獲有報酬，自無從宣告沒收、追徵其等犯罪所得。
　㈡被告2人行為後，洗錢防制法第18條第1項有關沒收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之規定，業於113年7月31日修正公布，並移列至同法第25條第1項，自同年8月2日施行，是依刑法第2條第2項規定，自應適用裁判時即修正後之洗錢防制法第25條第1項規定。又依修正後洗錢防制法第25條第1項規定：「犯同法第19條、第20條之罪，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不問屬於犯罪行為人與否，沒收之」，其立法理由係考量澈底阻斷金流才能杜絕犯罪，為減少犯罪行為人僥倖心理，避免「經查獲」之洗錢財物或財產上利益因非屬犯罪行為人所有而無法沒收之不合理現象，爰於第1項增訂「不問屬於犯罪行為人與否」，並將所定行為修正為「洗錢」。經查，附表所示告訴人、被害人匯入前開帳戶之款項，均經不詳詐欺集團成員提領一空而未能查獲扣案，自非屬前開說明所稱「經查獲」之洗錢標的，爰均不依修正後洗錢防制法第25條第1項規定宣告沒收。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99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謝志遠提起公訴，檢察官林文亮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2 　　月　　26　　日
　　　　　　　　　刑事第十八庭　法　官　鄭百易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之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告訴人或被害人如不服判決，應備理由具狀向檢察官請求上訴，上訴期間之計算，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本之日起算。
　　　　　　　　　　　　　　　　書記官　蔡秀貞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2 　　月　　26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
刑法第30條第1項
幫助他人實行犯罪行為者，為幫助犯。雖他人不知幫助之情者，亦同。　　　　　　　　　　　　　　　　　
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1項
有第二條各款所列洗錢行為者，處 7 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 5 百萬元以下罰金。
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6條第1項　　　　　　　　　　　　　
法人之代表人、代理人、受雇人或其他從業人員，因執行業務犯前四條之罪者，除處罰行為人外，對該法人並科以各該條所定之罰金。
【附表】
		編號

		被害人

		詐騙方式

		匯款時間
（民國）

		匯款金額（新臺幣）

		匯款帳戶



		1

		Ａ１１（提告）

		不詳詐欺集團成員以LINE通訊軟體聯繫Ａ１１，佯稱：可協助其投資理財等語，致Ａ１１陷於錯誤，而依指示匯款。

		113年3月1日
9時28分許

		65萬元

		中銀帳戶



		


		


		


		


		


		




		


		


		


		


		


		




		


		


		


		113年3月12日11時58分許

		28萬元

		




		


		


		


		


		


		




		


		


		


		113年3月12日9時23分許

		5萬元

		彰銀帳戶



		


		


		


		113年3月12日9時25分許

		5萬元

		




		2

		Ａ０８（提告）

		不詳詐欺集團成員以LINE通訊軟體聯繫Ａ０８，佯稱：可協助其投資理財等語，致Ａ０８陷於錯誤，而依指示匯款。

		113年2月29日9時24分許

		50萬元

		中銀帳戶



		


		


		


		


		


		




		


		


		


		113年3月11日9時21分許

		150萬元

		彰銀帳戶



		


		


		


		


		


		




		


		


		


		


		


		




		


		


		


		


		


		




		


		


		


		


		


		




		


		


		


		


		


		




		


		


		


		


		


		




		


		


		


		


		


		




		


		


		


		


		


		




		


		


		


		


		


		




		


		


		


		


		


		




		


		


		


		


		


		




		3

		Ａ０２

		不詳詐欺集團成員以LINE通訊軟體聯繫Ａ０２，佯稱：可協助其投資理財等語，致Ａ０２陷於錯誤，而依指示匯款。

		113年3月1日
10時24分許

		50萬元

		中銀帳戶



		


		


		


		


		


		




		


		


		


		


		


		




		


		


		


		113年3月11日10時3分許

		100萬元

		




		


		


		


		113年3月14日10時36分許

		10萬元

		




		


		


		


		


		


		




		4

		Ａ０４（提告）

		不詳詐欺集團成員以LINE通訊軟體聯繫Ａ０４，佯稱：可協助其投資理財等語，致Ａ０４陷於錯誤，而依指示匯款。

		113年3月6日
8時5分許

		30萬元

		中銀帳戶



		


		


		


		


		


		




		


		


		


		


		


		




		


		


		


		113年3月12日9時19分許

		40萬元

		




		


		


		


		


		


		




		5

		Ａ０３（提告）

		不詳詐欺集團成員以LINE通訊軟體聯繫Ａ０３，佯稱：可協助其投資理財等語，致Ａ０３陷於錯誤，而依指示匯款。

		113年3月6日
13時40分許

		30萬元

		中銀帳戶



		


		


		


		


		


		




		


		


		


		


		


		




		


		


		


		113年3月11日13時53分許

		30萬元

		




		


		


		


		


		


		




		


		


		


		


		


		




		6

		Ａ０５（提告）

		不詳詐欺集團成員以LINE通訊軟體聯繫Ａ０５，佯稱：可協助其投資理財等語，致Ａ０５陷於錯誤，而依指示匯款。

		113年3月7日
14時33分許

		60萬元

		中銀帳戶



		


		


		


		


		


		




		7

		Ａ０７（提告）

		不詳詐欺集團成員以LINE通訊軟體聯繫Ａ０７，佯稱：可協助其投資理財等語，致Ａ０７陷於錯誤，而依指示匯款。

		113年3月8日
9時56分許

		25萬元

		中銀帳戶



		


		


		


		


		


		




		


		


		


		113年3月14日10時16分許

		25萬元

		




		


		


		


		


		


		




		8

		Ａ０６（提告）

		不詳詐欺集團成員以LINE通訊軟體聯繫Ａ０６，佯稱：可協助其投資理財等語，致Ａ０６陷於錯誤，而依指示匯款。

		113年3月8日
13時19分許

		88萬元

		彰銀帳戶



		


		


		


		


		


		




		


		


		


		


		


		




		


		


		


		


		


		




		


		


		


		


		


		




		


		


		


		113年3月14日9時15分許

		188萬元

		




		


		


		


		


		


		




		


		


		


		


		


		




		


		


		


		


		


		




		


		


		


		


		


		




		


		


		


		


		


		




		9

		Ａ１０（提告）

		不詳詐欺集團成員以LINE通訊軟體聯繫Ａ１０，佯稱：可協助其投資理財等語，致Ａ１０陷於錯誤，而依指示匯款。

		113年3月11日9時15分許

		45萬元

		彰銀帳戶



		


		


		


		


		


		




		


		


		


		


		


		




		


		


		


		


		


		




		


		


		


		


		


		




		


		


		


		


		


		




		


		


		


		


		


		




		


		


		


		


		


		




		


		


		


		


		


		




		


		


		


		


		


		




		


		


		


		


		


		




		


		


		


		


		


		




		


		


		


		113年3月12日9時31分許

		30萬元

		




		


		


		


		


		


		




		


		


		


		113年3月13日10時8分許

		30萬元

		




		


		


		


		


		


		




		


		


		


		


		


		




		10

		Ａ０９（提告）

		不詳詐欺集團成員以LINE通訊軟體聯繫Ａ０９，佯稱：可協助其投資理財等語，致Ａ０９陷於錯誤，而依指示匯款。

		113年3月11日10時33分許

		75萬元

		中銀帳戶



		


		


		


		113年3月15日13時許

		20萬元

		彰銀帳戶



		11

		Ａ１８（提告）

		不詳詐欺集團成員以LINE通訊軟體聯繫Ａ１８，佯稱：可協助其投資理財等語，致Ａ１８陷於錯誤，而依指示匯款。

		113年3月11日13時9分許

		120萬元

		彰銀帳戶



		


		


		


		


		


		




		


		


		


		


		


		




		


		


		


		


		


		




		


		


		


		


		


		




		


		


		


		


		


		




		


		


		


		


		


		




		


		


		


		113年3月18日12時17分許

		36萬元

		




		


		


		


		


		


		




		12

		Ａ１２（提告）

		不詳詐欺集團成員以LINE通訊軟體聯繫Ａ１２，佯稱：可協助其投資理財等語，致Ａ１２陷於錯誤，而依指示匯款。

		113年3月13日9時44分許

		40萬元

		中銀帳戶



		


		


		


		


		


		




		


		


		


		


		


		




		


		


		


		


		


		




		13

		Ａ１３（提告）

		不詳詐欺集團成員以LINE通訊軟體聯繫Ａ１３，佯稱：可協助其投資理財等語，致Ａ１３陷於錯誤，而依指示匯款。

		113年3月13日11時23分許

		60萬元

		中銀帳戶



		


		


		


		


		


		




		


		


		


		


		


		




		


		


		


		


		


		




		14

		Ａ１４（提告）

		不詳詐欺集團成員以LINE通訊軟體聯繫Ａ１４，佯稱：可協助其投資理財等語，致Ａ１４陷於錯誤，而依指示匯款。

		113年3月13日10時39分許

		35萬元

		中銀帳戶



		


		


		


		


		


		




		


		


		


		


		


		




		


		


		


		


		


		




		15

		Ａ１５

		不詳詐欺集團成員以LINE通訊軟體聯繫Ａ１５，佯稱：可協助其投資理財等語，致Ａ１５陷於錯誤，而依指示匯款。

		113年3月14日9時36分許

		20萬元

		中銀帳戶



		


		


		


		


		


		




		16

		Ａ１６（提告）

		不詳詐欺集團成員以LINE通訊軟體聯繫Ａ１６，佯稱：可協助其投資理財等語，致Ａ１６陷於錯誤，而依指示匯款。

		113年3月14日11時58分許

		50萬元

		中銀帳戶



		


		


		


		


		


		




		17

		Ａ１７

		不詳詐欺集團成員以LINE通訊軟體聯繫Ａ１７，佯稱：可協助其投資理財等語，致Ａ１７陷於錯誤，而依指示匯款。

		113年3月15日9時6分許

		200萬元

		中銀帳戶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4年度金訴字第3204號

公  訴  人  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東安顧問有限公司



兼  代表人  卓艷岑







上列被告因違反洗錢防制法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4年度偵字第2019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Ａ１９幫助犯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十四條第一項之洗錢罪，處有期徒刑壹年，併科罰金新臺幣拾萬元，罰金如易服勞役，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東安顧問有限公司因其代表人執行業務幫助犯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十四條第一項之洗錢罪，科罰金新臺幣拾萬元。

　　犯罪事實

一、Ａ１９為東安顧問有限公司（下稱東安公司）代表人。Ａ１９能預見將個人或公司金融帳戶資料提供給他人使用，可能幫助他人實施詐欺取財犯罪，而用以隱匿、掩飾犯罪所得之來源及去向，致被詐騙人及警方難以追查，竟仍以縱若有人持之以犯罪亦不違反其本意，而基於幫助詐欺取財、幫助洗錢之不確定故意，先於民國112年12月18日前某日，在臺中市烏日區某統一超商門市，將其自然人憑證（含PIN碼）交予真實姓名、年籍不詳之人，供該人持以向臺中市政府辦理東安公司「改推董事」登記等事項。嗣Ａ１９於收受臺中市政府准予變更其為東安公司董事代表人之公文後，即於113年1月19日向台中商業銀行申辦帳號：000-000000000000號帳戶（下稱中銀帳戶）、於113年1月29日向彰化商業銀行申辦帳號：000-00000000000000號帳戶（下稱彰銀帳戶），並分別於前開帳戶申辦後2日，在臺中市烏日區中山路某統一超商，將前開帳戶之存摺、提款卡及密碼交予真實姓名、年籍不詳之人，容任他人作為詐欺取財、洗錢之工具。嗣該人即與其所屬詐欺集團成員間共同基於詐欺取財、洗錢之犯意聯絡，由不詳詐欺集團成員於附表所示時間，以附表所示詐欺方式，向Ａ１１、Ａ０８、Ａ０２、Ａ０４、Ａ０３、Ａ０５、Ａ０７、Ａ０６、Ａ１０、Ａ０９、Ａ１８、Ａ１２、Ａ１３、Ａ１４、Ａ１５、Ａ１６、Ａ１７實施詐術，致其等陷於錯誤，而依指示分別匯款（匯款時間、金額、帳戶均如附表所示），旋遭不詳詐欺集團成員提領一空，以掩飾、隱匿詐欺犯罪所得之去向。　　

二、案經Ａ１１、Ａ０８、Ａ０４、Ａ０３、Ａ０５、Ａ０７、Ａ０６、Ａ１０、Ａ０９、Ａ１８、Ａ１２、Ａ１３、Ａ１４、Ａ１６訴由臺中市政府警察局烏日分局報告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

一、證據能力

　　刑事訴訟法第159條第1項規定：「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言詞或書面陳述，除法律有規定者外，不得作為證據」；同法第159條之5規定：「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雖不符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1至第159條之4之規定，而經當事人於審判程序同意作為證據，法院審酌該言詞陳述或書面陳述作成時之情況，認為適當，亦得為證據，當事人、代理人或辯護人於法院調查證據時，知有同法第159條第1項不得為證據之情形，而未於言詞辯論終結前聲明異議者，視為有前項之同意」。查本判決所引用各該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被告兼代表人Ａ１９（下稱Ａ１９）、被告東安顧問有限公司（下稱東安公司，與Ａ１９合稱被告2人）、檢察官於本院準備程序時均表示同意有證據能力（見本院卷第172頁），本院審酌前開證據資料製作時之情況，尚無違法不當及證明力明顯過低之瑕疵，認為以之作為證據應屬適當，依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5第1項規定，認前開證據資料均有證據能力。至於本判決所引用之非供述證據，與本案待證事實均有關連性，且無證據證明係實施刑事訴訟程序之公務員違背法定程序所取得，依刑事訴訟法第158條之4之反面解釋，自有證據能力。

二、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及理由

　㈠訊據Ａ１９固坦承有將中銀帳戶、彰銀帳戶之存摺、金融卡、密碼交付予真實姓名、年籍不詳之人之事實（見本院卷第172頁），然矢口否認有何幫助詐欺取財、幫助洗錢之犯行，辯稱：我提供帳戶是為了要申辦企業貸款，我不知道對方是做詐騙的等語（見本院卷第167至168頁）。經查：

　⒈Ａ１９於112年12月18日前某日，在臺中市烏日區某統一超商門市，將其自然人憑證（含PIN碼）交予真實姓名、年籍不詳之人，供該人持以向臺中市政府辦理東安公司「改推董事」登記等事項，嗣Ａ１９於收受臺中市政府准予變更其為東安公司董事代表人之公文後，即於113年1月19日向台中商業銀行申辦中銀帳戶、於113年1月29日向彰化商業銀行申辦彰銀帳戶，並分別於前開帳戶申辦後2日，在臺中市烏日區中山路某統一超商，將前開帳戶之存摺、提款卡及密碼交予真實姓名、年籍不詳之人，嗣該人即與其所屬詐欺集團成員間共同基於詐欺取財、洗錢之犯意聯絡，由不詳詐欺集團成員於附表所示時間，以附表所示詐欺方式，向附表所示告訴人、被害人實施詐術，致其等陷於錯誤，而依指示分別匯款（匯款時間、金額、帳戶均如附表所示），旋遭不詳詐欺集團成員提領一空等事實，為被告2人所不爭執（見本院卷第172頁），核與證人即告訴人Ａ１１、Ａ０８、Ａ０４、Ａ０３、Ａ０５、Ａ０７、Ａ０６、Ａ１０、Ａ０９、Ａ１８、Ａ１２、Ａ１３、Ａ１４、Ａ１６於警詢時證述、證人即被害人Ａ０２、Ａ１５、Ａ１７於警詢時證述之情節大致相符（見偵卷㈠第53至55、65至67、81至84、125至128、135至137、149至151、159至161、191至196、229至230、241至243、259至263頁、偵卷㈡第3至6、37至41、63至64、77至79、95至98、113至114頁），並有被害人轉帳一覽表、告訴人Ａ０３報案資料（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線紀錄表2份、桃園市政府警察局蘆竹分局南崁派出所受理詐騙帳戶通報警示簡便格式表、受處理案件證明單、臺中銀行無摺存款憑條、元大銀行國內匯款申請書）、被害人Ａ０２報案資料（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線紀錄表、臺南市政府警察局歸仁分局歸仁派出所受理詐騙帳戶通報警示簡便格式表、受處理案件證明單、金融機構聯防機制通報單）、告訴人Ａ０４報案資料（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線紀錄表、南投縣政府警察局草屯分局中正派出所受理詐騙帳戶通報警示簡便格式表、受處理案件證明單、金融機構聯防機制通報單、網路轉帳交易畫面截圖、告訴人Ａ０４與詐欺集團成員間之對話紀錄截圖）、告訴人Ａ０５報案資料（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線紀錄表、臺中市政府警察局豐原分局社口派出所受理詐騙帳戶通報警示簡便格式表、受處理案件證明單）、告訴人Ａ０６報案資料（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線紀錄表、新竹市警察局第一分局西門派出所受理詐騙帳戶通報警示簡便格式表、受處理案件證明單、網路轉帳交易畫面截圖、告訴人Ａ０６與詐欺集團成員間之LINE通訊軟體對話紀錄截圖、虛假投資APP截圖、台北富邦銀行匯款委託書/取款憑條）、告訴人Ａ０７報案資料（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線紀錄表、新北市政府警察局淡水分局竹圍派出所受理詐騙帳戶通報警示簡便格式表、受處理案件證明單）、告訴人Ａ０８報案資料（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線紀錄表、新北市政府警察局海山分局新海派出所受理詐騙帳戶通報警示簡便格式表2紙、受處理案件證明單、台北富邦銀行匯款委託書/取款憑條、網路轉帳交易畫面截圖、告訴人Ａ０８與詐欺集團成員間之對話紀錄截圖、虛假投資合約截圖）、告訴人Ａ０９報案資料（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線紀錄表、新北市政府警察局汐止分局長安派出所受理詐騙帳戶通報警示簡便格式表2紙、受處理案件證明單、金融機構聯防機制通報單、告訴人Ａ０９與詐欺集團成員間之對話紀錄截圖、汐止區農會匯款申請書兼取款憑條、臺灣中小企業銀行匯款申請書、存摺封面影本）、告訴人Ａ１０報案資料（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線紀錄表、新北市政府警察局土城分局金城派出所受理詐騙帳戶通報警示簡便格式表、受處理案件證明單、網路轉帳交易畫面截圖）、告訴人Ａ１１報案資料（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線紀錄表、桃園市政府警察局龜山分局坪頂派出所受理詐騙帳戶通報警示簡便格式表2紙、受處理案件證明單、金融機構聯防機制通報單、永豐銀行匯款單、彰化銀行匯款回條聯翻拍照片）、告訴人Ａ１２報案資料（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線紀錄表、新北市政府警察局土城分局頂埔派出所受理詐騙帳戶通報警示簡便格式表、受處理案件證明單、金融機構聯防機制通報單、永豐銀行交易明細表、告訴人Ａ１２與詐欺集團成員間之Facebook及LINE通訊軟體對話紀錄截圖、虛假投資APP截圖）、告訴人Ａ１３報案資料（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線紀錄表、南投縣政府警察局南投分局南投派出所受理詐騙帳戶通報警示簡便格式表、受處理案件證明單、金融機構聯防機制通報單、臺灣銀行存摺取款暨匯款申請書、告訴人Ａ１３與詐欺集團成員間之對話紀錄截圖、網路轉帳交易畫面截圖）、告訴人Ａ１４報案資料（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線紀錄表、高雄市政府警察局三民第一分局十全路派出所受理詐騙帳戶通報警示簡便格式表、受處理案件證明單、告訴人Ａ１４與詐欺集團成員間之LINE通訊軟體對話紀錄截圖、匯款單據截圖）、被害人Ａ１５報案資料（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線紀錄表、新北市政府警察局土城分局金城派出所受理詐騙帳戶通報警示簡便格式表、受處理案件證明單、金融機構聯防機制通報單、網路轉帳交易畫面截圖）、告訴人Ａ１６報案資料（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線紀錄表、臺南市政府警察局第二分局長樂派出所受理詐騙帳戶通報警示簡便格式表、受理各類案件紀錄表、受處理案件證明單、金融機構聯防機制通報單、板信商業銀行匯款申請書、告訴人Ａ１６與詐欺集團成員間之LINE通訊軟體對話紀錄截圖）、被害人Ａ１７報案資料（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線紀錄表、新北市政府警察局新莊分局昌平派出所受理詐騙帳戶通報警示簡便格式表、受處理案件證明單、被害人Ａ１７與詐欺集團成員間之LINE通訊軟體對話紀錄截圖）、告訴人Ａ１８報案資料（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線紀錄表、臺中市政府警察局豐原分局豐東派出所受理詐騙帳戶通報警示簡便格式表、受處理案件證明單、金融機構聯防機制通報單、匯款單截圖、網路轉帳交易畫面截圖、告訴人Ａ１８與詐欺集團成員間之LINE通訊軟體對話紀錄截圖）、彰化銀行申辦企業戶顧客印鑑卡、企業戶顧客基本資料、企業戶業務往來申請書、代表人身份證影本、彰銀帳戶基本資料、交易明細表、中銀帳戶基本資料、交易明細表、臺中市政府112年12月18日府授經登字第11207799130號函暨所附東安公司變更登記表、負責人名單、公司章程等資料、臺中市政府113年4月25日府授經登字第11307250990號函暨所附東安公司變更登記表、負責人名單等資料、東安公司之經濟部商工登記公示資料查詢結果等在卷足資佐證（見偵卷㈠第45至46、57至59、61、63、69至71、75至77、79、85至87、89、91至123、129至131、133、139至141、143至147、153至155、157、163至167、169、171至189、197至199、201、203、227、209、215至217、219至225、231至233、235至237、239、245至247、249、251、253至255、257、265至267、271、273、275至321、323頁、偵卷㈡第7至9、11、13至15、17至35、43至45、49、51至61、65至67、69、71至73、75、81、83、85至87、89、91、93、99至101、104至108、111、115至117、121、123至137、139、141至147、149至157、159至163、165至177、179至183、233頁），是此部分事實，自堪認定。

　⒉Ａ１９固以前詞置辯。惟向金融機構申辦帳戶，並無任何特殊之資格限制，僅需存入最低開戶金額，任何人皆可自由申請，且得同時在不同金融機構申請數個帳戶使用，故申辦帳戶乃極為容易之事，一般人若非具有不法目的，實無徵求、蒐集他人帳戶資料之必要，倘若有以購買、承租、求職或巧立各種名目而藉故蒐集、徵求他人帳戶資料之情形，稍具智識程度、社會經驗之人，應可輕易察覺蒐集、徵求帳戶資料者係欲以他人之帳戶從事不法行為。再者，於金融機構開設帳戶，係針對個人身分、社會信用予以資金流通，具有強烈之屬人性，且為個人理財工具，而網路銀行復為利用各金融機構在網路虛擬空間提領、轉匯款項之重要管道，網路銀行設定帳號、密碼之目的，即係避免他人於帳戶所有人不知情之情況下，輕易透過網路虛擬空間將帳戶中之款項迅速移轉至其他金融機構帳戶中，故不論金融機構實體或虛擬帳戶事關個人財產權益保障，其私密性、重要性不言可喻，一般人均應有妥為保管金融機構帳戶資料，以防止存款遭盜領、帳戶被他人冒用之認識，除非係親人或具有密切情誼者，難認有何交付他人使用之正當理由，縱偶因特殊情況須將金融機構帳戶資料交付他人，亦必深入瞭解他人之可靠性與其用途，以免個人之存款遭他人侵吞，或遭持之從事不法行為，始符社會常情。尤以，使用他人金融機構帳戶作為被害人匯入款項之交易媒介，以實現詐欺取財、洗錢等犯罪，此乃一般使用人頭帳戶常見之非法利用類型，並經大眾傳播媒體再三披露，具正常智識之人實應具有為免他人取得金融機構帳戶資料作為詐欺取財、洗錢犯罪工具使用，不得隨意交付予無關他人之認知。基此，如行為人對其所提供之金融機構帳戶資料，已預見被用來作為詐欺取財、洗錢等非法用途之可能性甚高，猶漠不在乎而輕率交付，應堪認定行為人係容任第三人因受騙而交付財物之結果發生，而具有幫助詐欺取財、洗錢之不確定故意。查Ａ１９於案發時屬於具備通常智識程度、高職畢業、具有餐飲、理髮業工作經驗、辦理信貸及車貸經驗之成年人（見本院卷第168頁），且自承其知悉他人持有其金融帳戶提款卡及密碼即得使用其金融帳戶任意進行交易（見本院卷第268頁），足見Ａ１９知悉個人金融帳戶不能隨便交付他人使用，否則可能成為犯罪之工具，是Ａ１９將中銀帳戶、彰銀帳戶存摺、金融卡、密碼任意提供予真實姓名、年籍不詳之人，而容任該人可以不暴露真實身分，使用其所提供之前開帳戶進出款項，其主觀上應已認識到前開帳戶可能遭人作為收受、移轉詐欺犯罪所得使用，且該他人使用後會產生遮斷資金流動軌跡以逃避國家追訴、處罰之效果，仍不違反其本意而執意為之，其主觀上有幫助詐欺取財及幫助洗錢之不確定故意，應堪認定。

　㈡綜上，Ａ１９前開所辯應屬卸責之詞，不足採信。本件事證明確，Ａ１９犯行堪以認定，應予依法論科。

三、論罪科刑

　㈠論罪：

　⒈新舊法比較：

　⑴刑法第2條第1項規定：「行為後法律有變更者，適用行為時之法律，但行為後之法律有利於行為人者，適用最有利於行為人之法律」；第35條第2項規定：「同種之刑，以最高度之較長或較多者為重，最高度相等者，以最低度之較長或較多者為重」。又法律變更之比較，應就罪刑有關之法定加減原因與加減例等一切情形，綜其全部罪刑之結果而為比較；刑法上之「必減」，以原刑減輕後最高度至減輕後最低度為刑量（刑之幅度），「得減」則以原刑最高度至減輕最低度為刑量，而比較之。故除法定刑上下限範圍外，因適用法定加重減輕事由而形成之處斷刑上下限範圍，亦為有利與否之比較範圍，且應以具體個案分別依照新舊法檢驗，以新舊法運用於該個案之具體結果，定其比較適用之結果。至於易科罰金、易服社會勞動服務等易刑處分，因牽涉個案量刑裁量之行使，必須已決定為得以易科罰金或易服社會勞動服務之宣告刑後，方就各該易刑處分部分決定其適用標準，故於決定罪刑之適用時，不列入比較適用之範圍。又洗錢防制法於113年7月31日修正公布，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3項規定：「前2項情形，不得科以超過其特定犯罪所定最重本刑之刑」，該項規定之性質，乃個案宣告刑之範圍限制，而屬科刑規範，應以之列為法律變更有利與否比較適用之範圍。再者，關於自白減刑之規定，112年6月14日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6條第2項規定：「犯前2條之罪，在偵查或審判中自白者，減輕其刑」，112年6月14日修正後、113年7月31日修正前同法第16條第2項則規定：「犯前4條之罪，在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者，減輕其刑」，113年7月31日修正後，則移列為同法第23條第3項前段規定：「犯前4條之罪，在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者，如有所得並自動繳交全部所得財物者，減輕其刑」，歷次修正自白減刑之條件顯有不同，而屬法定減輕事由之條件變更，涉及處斷刑之形成，亦同屬法律變更決定罪刑適用時比較之對象（最高法院113年度台上字第2720號判決意旨參照）。Ａ１９行為後，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1項業於113年7月31日修正公布，並自同年8月2日施行。修正前該條項規定：「有同法第2條各款所列洗錢行為者，處7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500萬元以下罰金」，修正後則移列至同法第19條第1項，並規定：「有同法第2條各款所列洗錢行為者，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1億元以下罰金。其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未達1億元者，處6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5,000萬元以下罰金」，並刪除修正前同法第14條第3項宣告刑範圍限制之規定。查Ａ１９幫助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未達1億元，且Ａ１９於偵查及審判中均未曾自白其幫助洗錢之犯行，自無前開修正前、後自白減刑規定之適用，又刑法第30條第2項係屬得減而非必減之規定，依前開說明，應以原刑最高度至減輕最低度為刑量，經比較新舊法結果，舊法之處斷刑範圍為有期徒刑1月以上、5年以下，新法之處斷刑範圍則為有期徒刑3月以上、5年以下，應認修正前之規定較有利於Ａ１９，依刑法第2條第1項前段規定，自應適用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1項規定。

　⑵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6條第1項規定：「法人之代表人……，因執行業務犯前4條之罪者，除處罰行為人外，對該法人並科以各該條所定之罰金」，113年7月31日修正後洗錢防制法第23條第1項規定：「法人之代表人……，因執行業務犯前4條之罪者，除處罰行為人外，對該法人並科以10倍以下之罰金」。東安公司部分，經比較新舊法結果，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6條第1項之罰金金額上限規定較修正後洗錢防制法第23條第1項之罰金上限規定為輕，應認修正前之規定較有利於東安公司，依刑法第2條第1項前段規定，自應適用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6條第1項規定。

　⒉刑法上之幫助犯，係對於犯罪與正犯有共同之認識，而以幫助之意思，對於正犯資以助力，而未參與實施犯罪之行為者而言（最高法院112年度台上字第973號判決意旨參照）；是以如未參與實施犯罪構成要件之行為，且係出於幫助之意思提供助力，即屬幫助犯，而非共同正犯。又洗錢防制法第2條第2款之掩飾、隱匿行為，目的在遮掩、粉飾、隱藏、切斷特定犯罪所得與特定犯罪間之關聯性，是此類洗錢行為須與欲掩飾、隱匿之特定犯罪所得間具有物理上接觸關係（事實接觸關係）。而提供金融帳戶提款卡及密碼供他人使用，其後被害人雖匯入款項，然此時之金流仍屬透明易查，在形式上無從合法化其所得來源，未造成金流斷點，尚不能達到掩飾或隱匿特定犯罪所得之來源、去向及所在之作用，須待款項遭提領後，始產生掩飾、隱匿之結果。故而，行為人提供金融帳戶提款卡及密碼，若無參與後續之提款行為，即非洗錢防制法第2條第2款所指洗錢行為，無從成立一般洗錢罪之直接正犯（最高法院111年度台上字第178號判決意旨參照）。然如行為人主觀上認識該帳戶可能作為收受及提領特定犯罪所得使用，他人提領後即產生遮斷資金流動軌跡以逃避國家追訴、處罰之效果，仍基於幫助之犯意而提供，應論以幫助犯同法第14條第1項之一般洗錢罪（最高法院108年度台上大字第3101號裁定意旨參照）。經查，Ａ１９單純將中銀帳戶、彰銀帳戶之金融卡、密碼提供予不詳詐騙集團成員之行為，非洗錢防制法第2條第2款所指洗錢行為，且亦無證據證明Ａ１９有參與詐欺取財、洗錢犯行之構成要件行為，然Ａ１９主觀上知悉前開帳戶資料可能遭不詳詐騙集團成員用以詐騙財物，作為匯款及提領工具，產生遮斷資金流動軌跡以逃避國家追訴、處罰之效果，仍基於幫助詐欺取財、幫助洗錢之不確定故意提供前開帳戶資料，應論以幫助犯。是核Ａ１９所為，係犯刑法第30條第1項前段、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1項之幫助洗錢罪，及刑法第30條第1項前段、第339條第1項之幫助詐欺取財罪。　　

　⒊Ａ１９以一行為幫助不詳詐騙集團成員向附表所示之告訴人、被害人遂行詐欺取財及洗錢犯行，係一行為觸犯17個幫助詐欺取財罪、17個幫助洗錢罪，為想像競合犯，應依刑法第55條前段規定，從一重論以1個幫助洗錢罪。

　⒋東安公司之代表人Ａ１９因執行業務犯刑法第30條第1項、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1項之幫助洗錢罪，應依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6條第1項規定，對東安公司科以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1項所定之罰金刑。　

　㈡科刑：

　⒈刑之減輕事由：

　　Ａ１９成立幫助犯，應依刑法第30條第2項規定，減輕其刑。

　⒉量刑：

　　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政府機關、金融機構及電信公司近年來為遏止詐欺犯罪，已大力宣導民眾切勿將個人之金融帳戶提供他人使用，以免成為犯罪集團之幫兇，且新聞媒體上亦常有犯罪集團利用人頭帳戶作為犯罪工具之報導，詎Ａ１９竟將前開帳戶金融卡、密碼等資料提供予不詳詐騙集團成員作為犯罪工具，因而使附表所示之告訴人、被害人受有如附表所示之財產損害，危害社會治安及金融交易安全，並使犯罪之追查趨於複雜，所為實屬不該，應予非難；復斟酌被告2人未坦承犯行，亦未與附表所示之告訴人、被害人達成調解或和解，犯後態度不佳，兼衡Ａ１９自述教育程度為高職畢業、現從事餐飲業、已婚、有4名未成年子女、經濟狀況貧寒、有負債等家庭生活狀況（見本院卷第269頁），暨犯罪之動機、手段、情節、所生損害、無前科素行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並就Ａ１９併科罰金部分，諭知易服勞役之折算標準。

四、沒收

　㈠被告2人自承未因本案犯行取得報酬（見本院卷第268頁），卷內亦無其他證據證明被告2人實際上獲有報酬，自無從宣告沒收、追徵其等犯罪所得。

　㈡被告2人行為後，洗錢防制法第18條第1項有關沒收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之規定，業於113年7月31日修正公布，並移列至同法第25條第1項，自同年8月2日施行，是依刑法第2條第2項規定，自應適用裁判時即修正後之洗錢防制法第25條第1項規定。又依修正後洗錢防制法第25條第1項規定：「犯同法第19條、第20條之罪，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不問屬於犯罪行為人與否，沒收之」，其立法理由係考量澈底阻斷金流才能杜絕犯罪，為減少犯罪行為人僥倖心理，避免「經查獲」之洗錢財物或財產上利益因非屬犯罪行為人所有而無法沒收之不合理現象，爰於第1項增訂「不問屬於犯罪行為人與否」，並將所定行為修正為「洗錢」。經查，附表所示告訴人、被害人匯入前開帳戶之款項，均經不詳詐欺集團成員提領一空而未能查獲扣案，自非屬前開說明所稱「經查獲」之洗錢標的，爰均不依修正後洗錢防制法第25條第1項規定宣告沒收。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99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謝志遠提起公訴，檢察官林文亮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2 　　月　　26　　日

　　　　　　　　　刑事第十八庭　法　官　鄭百易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之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告訴人或被害人如不服判決，應備理由具狀向檢察官請求上訴，上訴期間之計算，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本之日起算。

　　　　　　　　　　　　　　　　書記官　蔡秀貞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2 　　月　　26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

刑法第30條第1項

幫助他人實行犯罪行為者，為幫助犯。雖他人不知幫助之情者，亦同。　　　　　　　　　　　　　　　　　

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1項

有第二條各款所列洗錢行為者，處 7 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 5 百萬元以下罰金。

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6條第1項　　　　　　　　　　　　　

法人之代表人、代理人、受雇人或其他從業人員，因執行業務犯前四條之罪者，除處罰行為人外，對該法人並科以各該條所定之罰金。

【附表】

編號 被害人 詐騙方式 匯款時間 （民國） 匯款金額（新臺幣） 匯款帳戶 1 Ａ１１（提告） 不詳詐欺集團成員以LINE通訊軟體聯繫Ａ１１，佯稱：可協助其投資理財等語，致Ａ１１陷於錯誤，而依指示匯款。 113年3月1日 9時28分許 65萬元 中銀帳戶                113年3月12日11時58分許 28萬元           113年3月12日9時23分許 5萬元 彰銀帳戶    113年3月12日9時25分許 5萬元  2 Ａ０８（提告） 不詳詐欺集團成員以LINE通訊軟體聯繫Ａ０８，佯稱：可協助其投資理財等語，致Ａ０８陷於錯誤，而依指示匯款。 113年2月29日9時24分許 50萬元 中銀帳戶          113年3月11日9時21分許 150萬元 彰銀帳戶                                                                   3 Ａ０２ 不詳詐欺集團成員以LINE通訊軟體聯繫Ａ０２，佯稱：可協助其投資理財等語，致Ａ０２陷於錯誤，而依指示匯款。 113年3月1日 10時24分許 50萬元 中銀帳戶                113年3月11日10時3分許 100萬元     113年3月14日10時36分許 10萬元        4 Ａ０４（提告） 不詳詐欺集團成員以LINE通訊軟體聯繫Ａ０４，佯稱：可協助其投資理財等語，致Ａ０４陷於錯誤，而依指示匯款。 113年3月6日 8時5分許 30萬元 中銀帳戶                113年3月12日9時19分許 40萬元        5 Ａ０３（提告） 不詳詐欺集團成員以LINE通訊軟體聯繫Ａ０３，佯稱：可協助其投資理財等語，致Ａ０３陷於錯誤，而依指示匯款。 113年3月6日 13時40分許 30萬元 中銀帳戶                113年3月11日13時53分許 30萬元              6 Ａ０５（提告） 不詳詐欺集團成員以LINE通訊軟體聯繫Ａ０５，佯稱：可協助其投資理財等語，致Ａ０５陷於錯誤，而依指示匯款。 113年3月7日 14時33分許 60萬元 中銀帳戶       7 Ａ０７（提告） 不詳詐欺集團成員以LINE通訊軟體聯繫Ａ０７，佯稱：可協助其投資理財等語，致Ａ０７陷於錯誤，而依指示匯款。 113年3月8日 9時56分許 25萬元 中銀帳戶          113年3月14日10時16分許 25萬元        8 Ａ０６（提告） 不詳詐欺集團成員以LINE通訊軟體聯繫Ａ０６，佯稱：可協助其投資理財等語，致Ａ０６陷於錯誤，而依指示匯款。 113年3月8日 13時19分許 88萬元 彰銀帳戶                            113年3月14日9時15分許 188萬元                                9 Ａ１０（提告） 不詳詐欺集團成員以LINE通訊軟體聯繫Ａ１０，佯稱：可協助其投資理財等語，致Ａ１０陷於錯誤，而依指示匯款。 113年3月11日9時15分許 45萬元 彰銀帳戶                                                                      113年3月12日9時31分許 30萬元           113年3月13日10時8分許 30萬元              10 Ａ０９（提告） 不詳詐欺集團成員以LINE通訊軟體聯繫Ａ０９，佯稱：可協助其投資理財等語，致Ａ０９陷於錯誤，而依指示匯款。 113年3月11日10時33分許 75萬元 中銀帳戶    113年3月15日13時許 20萬元 彰銀帳戶 11 Ａ１８（提告） 不詳詐欺集團成員以LINE通訊軟體聯繫Ａ１８，佯稱：可協助其投資理財等語，致Ａ１８陷於錯誤，而依指示匯款。 113年3月11日13時9分許 120萬元 彰銀帳戶                                        113年3月18日12時17分許 36萬元        12 Ａ１２（提告） 不詳詐欺集團成員以LINE通訊軟體聯繫Ａ１２，佯稱：可協助其投資理財等語，致Ａ１２陷於錯誤，而依指示匯款。 113年3月13日9時44分許 40萬元 中銀帳戶                   13 Ａ１３（提告） 不詳詐欺集團成員以LINE通訊軟體聯繫Ａ１３，佯稱：可協助其投資理財等語，致Ａ１３陷於錯誤，而依指示匯款。 113年3月13日11時23分許 60萬元 中銀帳戶                   14 Ａ１４（提告） 不詳詐欺集團成員以LINE通訊軟體聯繫Ａ１４，佯稱：可協助其投資理財等語，致Ａ１４陷於錯誤，而依指示匯款。 113年3月13日10時39分許 35萬元 中銀帳戶                   15 Ａ１５ 不詳詐欺集團成員以LINE通訊軟體聯繫Ａ１５，佯稱：可協助其投資理財等語，致Ａ１５陷於錯誤，而依指示匯款。 113年3月14日9時36分許 20萬元 中銀帳戶       16 Ａ１６（提告） 不詳詐欺集團成員以LINE通訊軟體聯繫Ａ１６，佯稱：可協助其投資理財等語，致Ａ１６陷於錯誤，而依指示匯款。 113年3月14日11時58分許 50萬元 中銀帳戶       17 Ａ１７ 不詳詐欺集團成員以LINE通訊軟體聯繫Ａ１７，佯稱：可協助其投資理財等語，致Ａ１７陷於錯誤，而依指示匯款。 113年3月15日9時6分許 200萬元 中銀帳戶                               



　　　　　　　　　　　　　　　　　　　　　　



